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 

管理運用委員會 

113年度第 1次會議 

 
 

 

會議時間：113年 9月 20日(星期五)上午 9時 

會議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目錄 

壹、歷次會議未解除列管案辦理情形...................... P.1  

貳、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P.5 

參、提案討論.......................................... P.8 

附表 A、花蓮縣 0206 地震災害捐款案件收支辦理情形  

    統計表 ....................................... P.19 

附表 B、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辦理情形收支 

統計表 ...................................... P.27 

附件一、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  

    委員會作業要點............................... P.31 

附件二、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  

    委員會第二屆委員名單......................... P.33 

附件三、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  

    委員會組織架構............................... P.34 

附件四、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  

    委員會提案流程圖............................. P.35 

附件五、前次會議紀錄................................. P.36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3年度第1次會議資料 

開會時間：113 年 9月 20日（星期五）上午 9時 
開會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主    席：顏主任委員新章 
主席致詞： 
壹、歷次會議未解除列管案辦理情形： 

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建議

列管

情形 

1 
111. 

1.17 

花蓮縣文化局復

興街 55號災修補

強整建工程計畫

申請補助 685 萬

8,492元案，提請

審議。 

花蓮縣

文化局 

1.持續列管。 

2.有關回函審計室內

容，請文化局詳述前

使用機關單位名稱、

當時提案經過、急迫

性事實與關聯性。 

3.下次大會會議預計

於半年後召開，請文

化局與審計室討論

有關建物與0206關

聯性之回函可否待

下次委員會後回覆。 

 

秘書單位說明:依據文

化局112年12月5日

函、本府112年12月

一、旨揭原由國防部後

備指揮部列管，當時係

為本縣縣府積極盤點各

閒置建物財產，盤點過

程發現復興街 55號現況

不佳，牆面樑柱受損嚴

重，為避免損傷擴大倒

塌，波及两旁民宅，爰

此，該建物急待修繕並

自 110 年 11 月 25 日同

步移撥文化局主責並提

報善款委員會申請經

費。 

二、另查經濟部相關調

查報告，該場址確實位

於斷層帶附近，本次 

0403 地震及 0206 地 

建議

待審

計室

同意

結案

後，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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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建議

列管

情形 

12日函詢、審計室

113年1月10日來文

同意待次期委員會

召開完竣將審議結

果及檢討改善措施

副 知 ( 附 件 六 ，

P.57)。 

震，該處周遭房舍皆多

處受損顯著，爰此，復興

街 55號之建物受損情形

確實與 0206 地震具一

定關聯性。 

三、因本案向善款委員

會申請辦理項目為結構

補強工程，其成效於本

次0403地震未具建物損

傷，並予敘明。 

2 
111. 

11.14 

修正購置本縣特

種搜救隊訓練基

地訓練專用裝備

器材及維護保管

設備項目(共計

1,662 萬 6 千

元)。 

花蓮縣

消防局 
持續列管。 

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訓

練器材裝備充實計畫，

共計 3案預定進度如下： 

有關火災搶救訓練裝備

器材之 SCBA組、排煙機、

救命器已核銷完成，剩

餘裝備508萬已發包進

入履約階段，震災救助

及特種搜救訓練裝備器

材已核銷完成，訓練附

屬設施設備目前飲水機

及冷氣機已核銷完成，

其餘項目預計納入特搜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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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建議

列管

情形 

基地廳舍整修工程中建

置。 

3 
111. 

11.14 

0918 震災農田隆

起、凹陷及田埂

毀損救助金核發

標準。 

農業處 持續列管。 

本案已報送案件皆完成

撥付作業，建議解除列

管。 

建議

解除

列管 

4 
111. 

12.22 

花蓮縣政府辦理

0918 震災後危險

建築物修繕補助

作業實施計畫。 

建設處 持續列管。 

截至 113年 8月 31日止

已收 2,203 件，其中已

簽准撥款件數計 1,974

件，不符資格或重複申

請退件案件數 86件，民

間團體已修繕完成不予

補助案件數 110 件，改

紅黃單修繕或拆除補助

案件 33件，撥款金額計

7,755萬 5,025元整。 

建議

持續

列管 

5 
111. 

12.22 

有 關 「 花 蓮 縣

0918 地震災後辦

理鋼構型組合屋

申請臨時建築許

可審查要點」(草

案)涉及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一

案。 

農業處 持續列管。 
本案皆已完成撥付作

業，建議解除列管。 

建議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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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建議

列管

情形 

112. 

6.7 

「花蓮縣政府辦

理 0918震災後辦

理鋼構型組合屋

申請臨時建築許

可審查要點－涉

及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案」匡列

金額追加案。 

持續列管。 

6 
112. 

6.7 

花蓮縣 0918震災

後危險建築物拆

除補助作業實施

計畫規定（修訂

採部分拆除之補

助規定）。 

建設處 持續列管。 

已將申請書表公告並發

放各鄉鎮公所供民眾申

請中，本救助金實施計

畫將於 113年 1月 31日

截止。截至 113 年 5 月

9 日止已收 62 件，其中

已簽准撥款件數計 62

件，撥款金額計 1,378萬

5,485元整。 

建議

持續

列管 

7 
112. 

6.7 

修正「花蓮縣歷

史建築美崙溪畔

日式宿舍修復計

畫」內容。 

花蓮縣

文化局 
持續列管。 

本案已於 113 年 7 月 2

日驗收完成，監造勞務

驗收於 113年 7月 26驗

收完成，目前簽呈驗收

證明書中，預計 113年 9

月底完成結案。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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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建議

列管

情形 

8 
112. 

10.26 

「花蓮縣警察局

所屬花蓮警光會

館廳舍耐震補強

整修工程」擬辦

理第 1 次變更設

計（後續擴充）一

案。 

花蓮縣

警察局 
照案通過。 

1. 本案業於112年10月

25日工程結算完畢，

結算總價為1,774萬

3,327元整。 

2.建議於本次會議報

結，解除列管。 

建議

解除

列管 

9 
112. 

10.26 

有關 0206地震災

害外國鈔券與硬

幣捐款一批未兌

換新臺幣，其價

值計新臺幣(以

下同)約 4,719元

(詳附表)，其後

續處理方式，提

請討論。 

社會處 
照案通過，幣值依據兌

換當日之匯率辦理。 

本款項已於 113 年 2 月

26 日依據當日兌換匯

率扣除美鈔換新手續

費 30元後，存入 4,697

元於專戶內，建議解除

列管。 

建議

解除

列管 

 
貳、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 有關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經費如

下： 

本委員會經費源自本縣 0206震災民間捐款剩餘款，截至 113 年

9 月 12 日止，本專戶收入計新臺幣(以下同)11 億 179 萬 9,386

元(專戶剩餘款 2億 9,586萬 4,324元、0918地震指定捐款 2,008

萬 5,145 元、0403 地震指定捐款 7 億 8,328 萬 1,641 元、利息

 - 5 -



256 萬 3,579 元及其他收入 4,697 元)；支出計 6 億 8,434 萬

5,660 元(0918 地震計畫匡列數 2億 6,881 萬 5,000元、0206 震

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匡列數 16 萬 5,927 元及匯款手續費 23

萬 9,133 元、0403 震災計畫匡列數 4億 1,500 萬元、0403 退款

金額 12 萬 6,000 元)，爰剩餘款計 4 億 1,745 萬 3,326 元。經

費情形如下： 

項目 金額 

重大災害專戶剩餘款 2億 9,586萬 4,324元 

0918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 9月 30日) 

*112年 4月 30日後無新增捐款 

2,008萬 5,145元 

0403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資料統計截至 113年 9月 12日) 
7億 8,328萬 1,641元 

利息 

  (統計資料截至 113年 6月) 
256萬 3,579元 

其他收入 4,697元 

收入總計(A) 11 億 179 萬 9,386 元 

花蓮縣 0206地震災害捐款人異議聲明退款 0元 

0918地震計畫總核定數 2億 6,881萬 5,000元 

0206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 16萬 5,927元 

0403震災計畫 4億 1,500萬元 

0403退款金額 12萬 6,000元 

匯款手續費 23萬 9,133元 

支出總計(B) 6 億 8,434 萬 6,060 元 

專戶餘額(C)=(A)-(B) 4 億 1,745 萬 3,326 元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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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本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計畫執行狀況（截

至 113年 8 月 31 日），報請公鑑。 

(一)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核定計畫共計 60案，

已結案 41 案，請已結案相關業務單位留意將計畫剩餘款轉

回主計畫科目。本次會議列管為未解除列管計 19 案，辦理

情形詳附表 A（P.25~26）項次 38(財政處)至 56，請相關業

務單位報告。 

(二)本次報結計畫計 3 案，已執行數共計 3,176 萬 8,273元。明

細如下: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A項次 46 文化局 

有關本縣地方文化館「花

蓮鐵道文化園區（一、二 

館）」申請 0206震災修繕

補助款案 

684萬 7,262元  

3. 附表 A項次 47 文化局 

花蓮縣文化局美術館及

演藝堂結構補強二期工

程計畫案 
717萬 7,684元 

4.附表 A項次 54 警察局 
有關本局「花蓮警光會館

耐震補強整修工程」案 

1,774萬 3,327

元  

總執行數 3,176萬 8,273元 

 

四、有關本委員會 0918 震災及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相關計

畫案件列管情形如下（截至 113 年 8月 31日）： 

(一)0918 震災及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相關計畫核定案

件共計 15 案，已結案 9 案，請已結案之相關業務單位留意

將計畫剩餘款轉回主計畫科目。尚未解除列管案計 6 案，本

次報結計畫計 3案 B(P.28~29)，辦理情形詳附表，請相關業

務單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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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B項次 10 建設處 花蓮縣 0918震災租金補貼計畫 92萬 2,000元 

2.附表 B項次 12 農業處 

花蓮縣政府 0918震災農田隆起、

凹陷及田埂毀損整復救助金實施

計畫 

3,192 萬 2,652 元 

3.附表 B項次 14 農業處 

花蓮縣政府辦理 0918 震災後辦

理鋼構型組合屋申請臨時建築許

可審查要點－涉及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案 

31萬 5,000元 

總執行數 3,315 萬 9,652 元 

(二)本次計畫新增一建設處提案，待提案討論時請業務單位報告。 

主席裁示： 

 

五、有關本委員會 0403震災列管情形如下（截至 113年 8 月 31 日）： 

(一)根據 113 年第 1 次及第 2 次臨時會共計通過 5 案計畫(P.30)，其

中 2 案報結，請相關業務單位依序報告。另序號 6 至 9 計畫因經

費動支急迫性，先函送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請委員先行審議，於

提案討論時逐一討論。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原因 

1.附表 B 花蓮

縣政府 0403

地震補助相

關計畫一覽

表項次 1 

建設處 

0403 震災紅

單戶、黃單戶

及其他災民

之中長期安

置計畫，關於

善款支應災

民租金所需

案 

因緊急安置受災戶之需要，於 113年 4

月 6日(上午)將受災戶租金補貼所需

經費，提請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

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3年度第 1

次臨時會審議，惟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後於 113年 4月 6日(下午)「113年

0403地震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中表

示同意參採「0206花蓮縣震災受災戶

住宅補貼方案」及縣府建議研訂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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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原因 

花蓮縣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方案後，

「0403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方案」業

經行政院 113年 5月 8日院臺建字第

1131011702號函核定在案，該方案中

租金補貼之經費係由財團法人賑災基

金會及中央住宅基金支應，故已無需

本縣賑災捐款支應，故無實施計畫亦

無執行數。 

2. 花蓮縣政府

0403地震補

助相關計畫

一覽表項目

3 

社會處 傷亡慰撫金 

1.本案原依循 0206地震往例，於 113

年 4月 6日經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

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3年

度第 1次臨時會通過運用善款補助

0403地震傷亡者；嗣後經盤點各單

位 0403地震傷亡者相關補助，含

本府預算、衛生福利部及財團法人

賑災基金會如下： 

(1)死亡救助：本府 20萬、衛福部 20

萬、賑災基金會 60萬，共計補助 4

人。 

(2)重傷及醫療補助：本府重傷救助 10

萬，補助 8人，共計補助 80萬；

衛福部重傷救助 5萬，補助 23

人，共計補助 115萬；賑災基金會

重傷救助 10萬，補助 8人，共計

補助 80萬元、賑災基金會住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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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原因 

日(含)以上醫療補助 5萬，補助 43

人，共計補助 215萬。 

(3)0403地震指定捐款：用於因 0403

地震受傷但不符合請領各項醫療費

用補助者（詳如附表 B項次 7）。 

2.綜上，本縣因 0403地震罹難者 4人

及傷者 248人（依本縣衛生局提供

之名單），皆可獲得補助，爰提請

本案結案。 

總執行數 0 元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0403震災專戶」

擬辦理捐款退款機制1案，請討論。（附件七，P.67）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說    明： 

一、 本府自0403震災募款起至今(113)年4月26日止，業接獲

12案捐款退款申請，原因有二：反悔不捐或改捐其他管

道9案；捐款系統操作誤刷多筆捐款3案（P.74）。鑒於捐

款退款於本縣0206地震有前例可循，且社會大眾對捐款

靈活性的期望增加，爰應完善捐款退款機制，以符法制

並維護捐款者權益。 

二、 經查旨揭指定「0403震災專戶」專案勸募至113年6月5日

截止，欲申請退款者須於截止日前主動告知本府，並提

交捐款退款聲明書（P.75）及相關資料辦理退款，逾期

不受理；退款後公告退款人姓名及明細，以昭公信。 

三、 退款經費擬由「代辦經費－111-0-1119140103花蓮縣重

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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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上，因應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0403

震災專戶」辦理捐款退款事宜，退款期間擬定自會議決

議起至113年6月5日止或自會議決議經公告一個月內起辦

理退款事宜。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於 113 年

6月 28日以府社助字第 1130124916號函知經 14名委員核

准辦理及 1 名委員未於期限內回復，經半數以上委員核准

(P.77~78)，並於 113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補列提案。 

決    議：  

 

案由二、玉里鎮松浦里松浦116之6號建築物，因傾斜影響鄰棟黃色危

險標誌建物拆除作業一案（附件八，P.79）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  

一、 本縣玉里鎮松浦里松浦116之5號建築物，前經花蓮縣

0918地震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為黃色危險標誌並辦理

拆除作業中，惟經本府於112年3月9日會同玉里鎮松浦里

里長及建築師至現場勘查，鄰棟建築物（松浦116之6

號）因傾斜致影響黃單建築物(松浦116之5)拆除作業，

為避免鄰棟建築物因拆除至傾倒而有施工危險之虞，本

府前依建築法相關規定於112年11月3日府建管字第

1120214706號函請松浦116之6號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期限

內辦理拆除，惟查松浦116之6號建築物迄今仍未拆除完

竣，爰此，本府擬依前開建築法相關規定委託連順土木

包工業辦理松浦116之6號建築物強制拆除作業（如附

件）。 

二、 本計畫自公告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止，本府得視實際需

要延長之。 

三、 本計畫經費由「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帳

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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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單位說明：本案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於 113 年

7 月 31 日以府社助字第 1130145767 號函知經 13 名委員

於期限內回復，經半數以上委員核准(P.87~88)，並於 113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補列提案。(本案係 0918地震案，經委

員通過後已拆除，並於本次會議提結案) 

決    議：  

 

案由三、為辦理化仁國小0403地震災損99萬7,721元整案。（附件九，P.89）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說    明： 

一、 依據本府社會處簽(SC1130010608)113年5月22日奉核辦

理。 

二、 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捐款「0403地震救

災捐贈專戶」指定捐款0403地震受損之花蓮縣縣屬高國

中小及附設幼兒園：新臺幣(以下同)100萬元整。 

三、 經本處彙整提報化仁國小災損金額99萬7,721元整，茲檢

附災損照片及估價單各1份。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依據捐款者指定用途支應爰以書面簽署提案書

方式先行審議，本府於 113 年 7 月 31 日以府社助字第

1130145767 號函知經 13 名委員於期限內回復，經半數以

上委員核准(P.98~99)，並於 113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補列

提案。 

決    議：  

 

案由四、花蓮縣 0403 地震傷者醫療費用補助計畫，請審議。（附件十，

P.101）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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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為協助因花蓮縣0403地震受傷之民眾，不符合請領各項賑

助之醫療費用補助，特訂定本計畫為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

發放期間於計畫公告實施日起至113年11月30日止。 

二、 醫療補助之發給對象：本國籍於0403地震期間入院且符合

下列條件者 

(一)未住院，並於本縣衛生局提供之中傷名冊者。 

(二)住院天數未達可請領賑災基金會專案賑助3日(含)以上醫

療補助者。 

三、 核發金額及人數：每名新臺幣5,000元，發放200名，共計

新臺幣100萬。 

四、 本計畫經費由「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財團

法人台灣省私立統一企業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指定捐

款支應」。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依據捐款者指定用途支應爰以書面簽署提案書

方式先行審議，本府於 113 年 8 月 16 日以府社助字第

1130159859 號函知經 14 名委員於期限內回復，經半數以

上委員核准(P.118~119)，並於 113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補

列提案。 

決    議：  

 

案由五、花蓮縣 0403地震低收、中低收受災戶生活慰問金計畫，請審

議。（附件十一，P.107）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說    明：  

一、為協助因花蓮縣0403地震受災之低收、中低收入戶者，減輕其

家 庭經濟負擔，特訂定本計畫，發放期間於計畫公告實施日

起至紅 黃單建物判定停止後3個月止  

二、補助對象：0403地震紅、黃單受災戶，並於0403地震時實際居

住 於紅、黃單受災地址，且於0403地震前具有低收、中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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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戶資 格者。  

三、核發金額及人數：指定捐款金額合計460萬，符合對象截至113

年 5月28日低收30戶、中低收22戶，合計52戶，符合對象增加

中， 最終核發金額採平均核發給符合對象。  

四、本計畫經費由「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臺灣省不

動 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410萬及中華行善功德會指定

50萬指定捐款支應」。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依據捐款者指定用途支應爰以書面簽署提案書

方式先行審議，本府於 113 年 8 月 16 日以府社助字第

1130159859 號函知經 14 名委員於期限內回復，經半數以

上委員核准(P.118~119)，並於 113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補

列提案。 

決    議： 

 

案由六、有關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捐款「0403地震救

災捐贈專戶」，捐贈於黃姓建教生 20 萬元。（附件十二，

P.111）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說    明：  

一、依民法順位黃母邱玉萍為第一順位繼承黃姓建教生賑災捐

款20萬元。  

二、本賑災捐款20萬元，指定匯入黃母邱玉萍郵局帳戶(局 號

0091065/帳號0173594)，支應黃姓建教生相關喪葬費用等，

降低黃母經濟壓力及適切運用。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依據捐款者指定用途支應爰以書面簽署提案書

方式先行審議，本案本府於 113 年 8 月 16 日以府社助字

第 1130159859 號函知，經 14 名委員於期限內回復，經半

數以上委員核准(P.118~119)，並於 113 年度第 1 次委員

會補列提案。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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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為辦理指定捐款運用於吉安慶修院營運管理一案，請審議。(附件十

三，P.121) 

提案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說    明： 

一、依據本府社會處 113 年 6 月 25 日 SC1130013294 號核准會

簽(附件 1)及 113 年 7 月 30 日范健祐君電子郵件賡續辦

理。 

二、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捐款「0403地震救災

捐贈專戶」於 113年 6月 4 日收有指定捐款「慶修院修繕」

1 筆，計新台幣 20萬 4,800 元(日幣 100萬日圓)。 

三、本案依范健祐君於 113 年 7 月 30 日以電子郵件(附件 2， 

P.137)來函敍明，旨揭指定捐款使用項目除慶修院修繕外，

可以靈活運用於慶修院的營運管理，期慶修院能維持對外

開放，供大眾參訪。 

四、經查園區之營運情形(附件 3，P.138)，今年第 2 季入園人

數總計為 11,543 人次及營業收入總計為 14 萬 5,615 元，

112年第 2季入園人數總計為 68,087人次及營業收入總計

為新台幣(以下同)154 萬 6,275 元；今年第 2 季與去年同

期相比，入園總人數約為 1成 7，營業總收入約為 1 成。 

五、再查本局委外營運廠商騎腳酸休閒文化事業社，113年第 2

季(4 月-6 月)營運管理費用(附件 4，P.139)，平均每月固

定支出為 32萬 8,927 元，如下： 

(一) 每月繳交本局權利金為 100,000 元。 

(二) 每月勞健保、勞退費用共計 43,064元(已扣除 6-8 月

0403 政府勞保費每月補助 8,8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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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台 POS機 2個月費用共計 25,620 元，每月為 12,810

元。 

(四) 3 台新光保全 2 個月費用共計 14,625 元，每月為

7,313 元。 

(五) 6 月份水費 1,230 元、電費 18,890 元，合計為 20,120

元，平均每月費用約 10,060 元。 

(六) 員工薪資支出：員工 4 人每月薪資 27,470 元，合計

為 109,880 元，員工 1 人每月薪資 45,800 元，總計

每月為 155,680元。 

六、綜上所述，因 0403 地震後，本縣各觀光產業均嚴重受到衝

擊，且本縣北迴鐵路及蘇花公路交通不穩定因素，截至目

前為止，入園人數仍維持 2 成以下，每月營運收入平均為

4 萬 8,539 元；而為維持慶修院之基本營運管理，每月所

需固定費用平均為 32萬 8,927 元，每月總收入僅為總支出

之 15%。準此，自 0403 地震至今，慶修院之營運管理情形，

廠商每月入不敷出，為減輕其營運困難，希冀其能維持營

運之穩定性，俾利本縣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及管理，是以，

本局提報指定捐款補助廠商使用於慶修院營運管理項目中

人事管理費之每月薪資費用(附件 5，P.140)，每月總計金

額為新台幣 15萬 5,680 元，按月補助，以增進公共利益，

維持文化資產之開放性。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依據捐款者指定用途支應爰以書面簽署提案書

方式先行審議，因依據捐款者指定用途支應，本府於 113

年 9月 11日府社助字第 1130179718號函送委員書面審議

(P.159)。 

決    議：  

 

案由八、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2號天王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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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原因鑑定費用278萬元，擬由「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

捐款專戶」款項支應，敬請審議。（附件十四，P.141）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財政處 

說    明：  

一、本案係因 113 年 4 月 3 日地震造成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 2

號天王星大樓建築物倒塌，為釐清倒塌原因，臺灣花蓮地

方檢察署委託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鑑定。 

二、經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通知，鑑定費用計278萬元，

考量鑑定目的係為釐清倒塌原因、責任歸屬，以利受災居

民後續求償、訴訟等相關事宜，應符「花蓮縣重大災害民

間賑災捐款專戶」運用原則，爰擬由「花蓮縣重大災害民

間賑災捐款專戶」款項支應本案鑑定費用278萬元。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因業務急迫性，

本府於 113年 9月 11日府社助字第 1130179718號函送委

員書面審議(P.159)。 

決    議：  

 

案由九、有關修正「花蓮縣 0403震災一般住家建築物災損修繕救助金

實施計畫」及「花蓮縣政府辦理 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

修繕補助作業實施計畫」一案。(附件十五，P.161)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  

一、 旨案已於113年8月13日EA1130020398號簽准提案在案，有

關「花蓮縣0403震災一般住家建築物災損修繕救助金實施

計畫」本府已於113年4月18日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

款專戶管理委員會提案決議實施，惟考量本次受災集合式

住宅數量眾多，有關公寓大廈共用設施部分之修繕，擬於

實施計畫訂定公寓大廈部分之申請規定，申請額度以一戶

為限，另本修繕救助目的為協助0403地震震災造成建築物

災損之一般住宅辦理修繕，考量受理救助期程如逾本(113)

年度，尚難認定是否屬113年4月3日地震產生之災損，爰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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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本一般住宅修繕補助之計畫期程至本(113)年12月31

日止。(P.171~174) 

二、 另有關「花蓮縣政府辦理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修繕

補助作業實施計畫」亦於113年4月18日花蓮縣重大災害民

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委員會提案決議實施，惟考量本次危

險建築物拆除之廢棄物清運、清除及去化費用較高，擬提

升實施計畫拆除補助額度上限。(P.175~178) 

三、 檢附前開計畫修正需匡列數量及金額表一份，擬匡列金額

共計4億1,500萬元，經費來源擬由「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

賑災捐款專戶」項下支應。(P.179) 

決    議：  

 

案由十、本縣壽豐鄉紅黃單危險建築物案件辦理 0403 震災後危險建築

物拆除修繕補助先行提撥疑義案。(附件十六，P.181)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說    明： 本縣壽豐鄉水璉村水璉二街12號、牛山22號、鹽寮村山嶺

32之3號、光榮村中山路七段85巷15號等4棟建築物經0403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結果為張貼紅色危險標誌，經

雲鼎盛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現場勘查並提報估價單（如附件，

P.186~190），又該公司致電說明因修繕金額甚鉅，請本府

先行提撥部分修繕補助經費以利辦理修繕工程。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113年9月6日簽辦擬先行依單一透天厝修繕補助

上限提撥百分之五十之修繕補助金額計新台幣25萬元予

危險建築物所有權人辦理修繕，擬匡列四案共計新台幣

100萬元，隨簽檢附先行提撥申請書及本案房屋所有權人

及施工廠商同意書，相關資料將於本次會議另行提供。 

決    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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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3
,
3
1
6

1
,
3
9
3
,
3
1
6

1
.
因

0
2
0
6
震

災
緊

急
拆

除
危

險
者

，
屬

合
法

建
築

物
，

補
助

2
0
萬

元
為

上
限

。

2
.
因

0
2
0
6
震

災
緊

急
拆

除
危

險
者

，
屬

其
他

建
築

物
者

，
救

濟
金

額
以

1
0
萬

元
為

上
限

。

申
請

案
件

共
1
0
件

均
符

合
資

格
件

，
合

計
已

撥
付

金
額

共
1
3
9
萬

3
,
3
1
6
元

並
已

辦
理

完
成

。
結

案

2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地

震
受

災
民

眾
生

活
扶

助
實

施
計

畫

（
其

中
指

定
用

途
2
,
0
0
0
萬

）
6
0
,
4
8
0
,
0
0
0

5
9
,
0
4
0
,
0
0
0

1
.
針

對
0
2
0
6
地

震
後

不
堪

居
住

之
建

築
物

或
經

本

府
緊

急
動

員
人

員
判

定
危

險
建

物
且

要
求

不
得

繼

續
居

住
家

戶
之

實
際

房
屋

所
有

權
人

及
實

際
居

住

者
，

提
供

生
活

扶
助

金
每

月
1
萬

元
，

救
助

2
年

，

扶
助

期
間

為
1
0
7
年

3
月

1
日

至
1
0
9
年

2
月

2
8
日

止
。

2
.
其

中
指

定
用

途
2
,
0
0
0
萬

補
助

所
有

權
人

。

(
1
)
2
4
2
戶

，
每

月
1
萬

元
，

補
助

2
4
個

月
，

發
放

5
,
8
0
8
萬

元
。

(
2
)
8
戶

，
每

月
5
,
0
0
0
元

(
因

共
同

持
分

)
，

補
助

2
4
個

月
，

發
放

9
6

萬
元

。

※
原

計
畫

係
以

房
屋

所
有

權
人

、
承

租
戶

、
紅

單
戶

等
3
類

受
扶

助

人
概

估
3
0
0
戶

，
惟

紅
單

戶
需

以
緊

急
鑑

定
後

且
實

際
拆

除
者

方
符

合
請

領
要

件
，

原
計

畫
概

估
紅

單
戶

約
為

5
8
戶

，
惟

實
際

拆
除

者
僅

8
戶

，
故

執
行

數
與

原
預

定
數

有
落

差
。

結
案

3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地

震
受

傷
者

醫
療

照
顧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5
0
0
,
0
0
0

3
8
6
,
9
0
3

0
2
0
6
地

震
傷

患
醫

療
費

用
部

分
負

擔
、

醫
師

評
估

有
必

要
之

醫
療

、
住

院
期

間
看

護
費

及
膳

食
、

必

要
耗

材
及

輔
具

等
費

用
。

已
發

4
件

。
結

案

4
民

政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罹

難
者

戴
○

○
喪

葬
費

用
補

助

計
畫

5
4
,
0
0
0

5
4
,
0
0
0
罹

難
者

臺
北

市
民

戴
○

○
棺

木
、

骨
灰

罐
及

大
體

運
送

費
。

共
計

1
人

。
結

案

5
民

政
處

花
蓮

縣
○

二
○

六
震

災
行

政
院

公
告

重
災

區
內

一

般
住

家
財

產
損

失
救

助
實

施
計

畫
1
5
,
0
0
0
,
0
0
0

1
3
,
8
2
1
,
4
9
6

0
2
0
6
震

災
行

政
院

公
告

重
災

區
（

花
蓮

市
、

新
城

鄉
及

吉
安

鄉
）

內
一

般
住

家
受

有
財

產
損

失
者

。

（
如

電
視

、
冰

箱
、

洗
衣

機
、

冷
氣

等
）

全
案

已
執

行
完

畢
，

並
於

1
0
7
年

9
月

2
5
日

完
成

轉
正

作
業

：

花
蓮

市
：

4
,
4
6
3
件

吉
安

鄉
：

8
0
9
件

新
城

鄉
：

1
7
7
件

總
計

：
5
,
4
4
9
件

※
補

充
說

明
：

本
案

依
據

各
戶

所
所

持
案

件
數

初
估

預
定

執
行

數
。

結
案

6
行

研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

提
供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受

災
民

眾
代

步
腳

踏
車

」
計

畫
1
9
8
,
0
0
0

1
3
4
,
6
4
0
提

供
0
2
0
6
地

震
災

民
基

本
的

交
通

工
具

（
腳

踏

車
）

。
共

計
6
8
件

。
結

案

7
行

研
處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除

夕
圍

爐
活

動
4
4
4
,
9
6
0

3
5
9
,
4
1
0
受

災
民

眾
除

夕
圍

爐
活

動
已

於
1
0
7
/
2
/
1
5
辦

理
完

成
結

案

8
財

政
處

台
灣

省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辦

理
統

帥
大

樓
、

吾
居

吾

宿
及

雲
門

翠
堤

大
樓

倒
塌

原
因

及
責

任
歸

屬
鑑

定

費
用

9
,
7
6
1
,
7
0
0

9
,
7
6
1
,
7
0
0
辦

理
統

帥
大

樓
、

吾
居

吾
宿

及
雲

門
翠

堤
大

樓
倒

塌
原

因
及

責
任

歸
屬

鑑
定

費
用

已
核

銷
完

竣
，

全
數

支
付

台
灣

省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

結
案

花
蓮
縣
政
府
02
0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計
畫
一
覽
表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1
3年

8月
31
日
)

花
蓮

縣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捐

款
收

支
統

計
表

捐
款

收
入

退
款

支
出

新
臺

幣
：

4
,
7
5
3
萬

6
,
6
6
7
元

。

新
臺

幣
：

2
7
億

9
,
0
2
9
萬

1
,
4
9
7
元

。
(
含

利
息

1
0
萬

4
,
6
5
0
元

及
扣

除
手

續
費

9
9
0
元

)

利
息

(
截

至
1
1
1
年

6
月

)
新

臺
幣

：
8
7
3
萬

2
7
8
元

。

捐
款

實
際

收
入

捐
款

賸
餘

數

(
捐

款
實

際
收

入
-
已

執
行

數
)

新
臺

幣
：

2
億

7
,
6
7
5
萬

7
,
4
4
8
元

。
【

備
註

:
1
1
1
年

9
月

移
轉

至
花

蓮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

新
臺

幣
：

2
7
億

4
,
2
7
5
萬

4
,
8
3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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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花
蓮
縣
政
府
02
0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計
畫
一
覽
表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1
3年

8月
31
日
)

9
民

政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遺

體
處

理
暨

聯
合

奠
祭

計
畫

1
,
3
4
7
,
3
9
9

1
,
2
4
2
,
9
3
4
辦

理
聯

合
公

祭
及

相
關

法
會

已
於

1
0
7
/
2
/
2
8
辦

理
完

成
。

結
案

1
0

行
研

處
、

民
政

處
辦

理
0
2
0
6
震

災
捐

助
及

協
助

救
災

等
善

心
有

功
人

員
感

謝
及

相
關

法
會

。
（

指
定

用
途

）
1
4
,
0
0
0
,
0
0
0

1
3
,
4
1
0
,
6
4
6

1
.
頒

發
感

謝
狀

及
協

助
救

災
等

善
心

有
功

人
員

救

援
補

助
慰

勞
金

。

2
.
辦

理
全

國
寺

廟
團

體
聯

合
為

花
蓮

消
災

祈
安

暨

0
2
0
6
震

災
超

薦
大

法
會

。

1
.
感

謝
狀

發
放

9
0
0
面

，
支

付
6
2
萬

元
。

2
.
發

放
協

助
救

助
之

消
防

局
等

5
2
個

單
位

慰
勞

金
，

核
銷

8
1
5
萬

元
。

3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水

土
保

持
局

花
蓮

分
局

於
1
0
7
年

1
1
月

1
4
日

退
還

所
領

之
救

援
補

助
慰

勞
金

3
萬

元
。

4
.
法

會
業

於
1
0
7
/
4
/
2
8
、

2
9
辦

理
完

竣
，

核
銷

4
6
2
萬

7
,
6
3
7
元

。

※
補

充
說

明
：

指
定

用
途

。

結
案

1
1

地
方

稅
務

局
花

蓮
縣

0
2
0
6
地

震
受

損
房

屋
及

車
輛

稅
捐

減
免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2
,
5
7
0
,
0
0
0

2
7
7
,
3
3
6

1
.
補

助
1
0
6
年

7
月

1
日

至
1
0
7
年

1
月

3
1
日

止
房

屋

稅
。

2
.
補

助
1
0
7
年

1
月

1
日

至
1
0
7
年

2
月

6
日

計
3
7
日

之

使
用

牌
照

稅
。

1
.
本

縣
0
2
0
6
地

震
全

毁
損

建
物

之
房

屋
稅

補
助

事
宜

，
業

於
1
0
7
年

9

月
1
9
日

簽
准

由
「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捐

款
」

項
下

補
助

支
應

計
2
7
萬

7
,
3
3
6
元

，
並

辦
理

銷
帳

作
業

完
竣

。

2
.
本

案
業

已
執

行
完

畢
，

提
請

結
案

。

結
案

1
2

原
民

處
0
2
0
6
震

災
土

石
放

置
場

影
響

戶
安

家
補

助
計

畫
3
6
0
,
0
0
0

3
6
0
,
0
0
0

針
對

0
2
0
6
地

震
震

災
使

用
花

蓮
市

石
壁

段
1
0
6
5
及

1
0
7
4
地

號
2
筆

土
地

範
圍

做
為

土
石

廢
棄

物
暫

置

場
，

因
影

響
居

住
於

該
地

之
影

響
戶

安
置

安
家

補

助

自
1
0
7
年

2
月

至
1
0
8
年

1
月

止
，

撥
付

計
1
2
個

月
結

案

1
3

農
業

處
 
0
2
0
6
震

災
損

之
農

漁
會

復
建

工
作

（
指

定
用

途
）

1
,
1
0
0
,
0
0
0

1
,
0
5
8
,
4
7
6
 
0
2
0
6
震

災
損

之
農

漁
會

復
建

工
作

1
.
補

助
花

蓮
縣

農
會

辦
公

室
牆

柱
植

筋
、

外
牆

壁
面

層
龜

裂
脫

落
整

修
、

屋
頂

漏
水

防
漏

施
作

、
二

樓
高

壓
電

桶
房

、
舊

牆
打

除
運

棄
整

修
等

計
6
8
萬

2
,
1
6
6
元

。

2
.
補

助
花

蓮
市

農
會

碾
米

廠
水

塔
、

地
磚

、
消

防
設

備
損

壞
、

圍
牆

倒
塌

更
新

及
廢

棄
物

清
運

、
配

電
盤

及
二

樓
總

開
關

故
障

更
新

等
計

3
1
萬

7
,
4
9
0
元

。

3
.
補

助
新

秀
地

區
農

會
三

樓
冷

氣
水

進
出

水
管

破
裂

、
天

花
板

修

補
、

漏
水

處
理

、
冷

氣
機

之
冷

卻
水

塔
水

電
設

備
、

營
業

大
廳

燈
管

及
裝

置
L
E
D
燈

具
、

維
修

農
會

三
樓

會
議

室
扇

架
等

計
5
萬

8
,
8
2
0

元
。

※
補

充
說

明
：

指
定

用
途

。

結
案

1
4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行

政
院

公
告

重
災

區
內

一
般

住

家
建

築
物

毀
損

（
傷

）
修

繕
救

助
金

實
施

計
畫

1
0
0
,
0
0
0
,
0
0
0

8
5
,
4
7
2
,
3
3
1

0
2
0
6
震

災
行

政
院

公
告

重
災

區
（

花
蓮

市
、

新
城

鄉
及

吉
安

鄉
）

內
一

般
住

家
有

建
築

物
主

體
、

雜

項
工

作
物

或
其

設
備

有
毀

損
（

傷
）

，
已

填
報

「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財

產
損

失
查

報
表

」
者

。
（

如
地

板
、

磁
磚

、
圍

牆
、

樑
柱

、
天

花
板

、
門

、

升
降

設
備

等
）

全
案

已
執

行
完

畢

已
核

撥
完

成
3
,
2
2
4
件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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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花
蓮
縣
政
府
02
0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計
畫
一
覽
表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1
3年

8月
31
日
)

1
5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地

震
受

災
學

生
助

學
金

計
畫

（
指

定

捐
款

）
7
5
2
,
6
9
8

7
5
2
,
6
9
8

1
.
2
5
歲

以
下

在
學

學
生

（
幼

兒
園

、
小

學
、

國

中
、

高
中

職
、

大
專

、
大

學
）

。
進

修
部

、
在

職

專
班

、
空

中
大

學
不

予
補

助

2
.
實

際
居

住
於

花
蓮

市
商

校
街

2
號

（
雲

門
翠

堤
）

、
國

盛
六

街
2
號

（
白

金
雙

星
）

、
國

盛
六

街
4
1
號

（
吾

居
吾

宿
）

、
紅

單
戶

，
且

領
有

本
府

0
2
0
6
受

災
戶

2
0
萬

慰
問

金
其

本
人

、
配

偶
或

其
一

親
等

內
直

系
血

親
。

(
1
)
幼

兒
園

：
每

名
5
,
0
0
0
元

(
2
)
國

小
、

國
中

：
每

名
1
0
,
0
0
0
元

(
3
)
高

中
職

（
含

五
專

一
到

五
專

三
）

：
每

名

1
5
,
0
0
0
元

(
4
)
大

學
（

含
五

專
四

到
五

專
五

、
二

專
、

二

技
、

四
技

）
 
：

每
名

2
5
,
0
0
0
元

申
請

案
件

共
5
5
件

符
合

資
格

件
，

5
件

資
格

不
符

，
合

計
已

撥
付

金

額
共

7
5
萬

2
,
6
9
8
元

，
並

於
1
0
8
年

8
月

3
0
日

完
成

撥
款

。
結

案

1
6

觀
光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財

產
損

失
汽

（
機

）
車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2
3
,
9
5
1
,
0
0
0

2
3
,
9
2
3
,
8
8
4

1
.
提

供
因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遭

受
汽

（
機

）
車

車
損

之
代

步
工

具
補

助
金

，
以

協
助

其
生

活
減

輕
經

濟

負
擔

。

2
.
調

整
「

花
蓮

縣
政

府
0
2
0
6
震

災
財

產
損

失
汽

機

車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

報
廢

車
輛

補
助

案
，

含
鑑

定

費
用

補
助

經
費

共
6
8
7
萬

8
,
0
0
0
元

。
經

向
社

會
處

追
加

經
費

3
1
0
萬

元
。

1
0
8
年

6
月

1
1
日

已
至

財
政

處
撥

款
，

經
費

餘
額

2
萬

7
,
1
1
6
元

。

3
.
「

花
蓮

縣
政

府
0
2
0
6
震

災
財

產
損

失
汽

機
車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

之
報

廢
汽

車
補

助
個

案
申

請
-
高

先
生

案
（

得
知

汽
機

車
補

助
計

畫
針

對
報

廢
車

輛

有
所

調
整

補
助

方
式

，
提

出
申

請
，

扣
除

變
賣

零

件
費

用
3
0
萬

元
後

進
行

差
額

補
助

）
，

經
1
0
8
年

6

月
1
7
日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捐

款
管

理
及

監
督

委
員

會

第
9
次

會
議

提
案

通
過

，
所

需
追

加
經

費
為

8
5
萬

1
,
0
0
0
元

整
。

個
案

於
1
0
8
年

8
月

2
2
日

核
銷

完
成

。
結

案

1
7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
二

○
六

地
震

災
害

慰
問

金
發

放
實

施
計

畫
（

其
中

指
定

用
途

4
,
2
4
0
萬

）
1
4
6
,
6
3
5
,
0
0
0

1
4
6
,
6
3
5
,
0
0
0

(
1
)
死

亡
慰

問
金

：
罹

難
者

每
人

5
0
0
萬

元
。

(
含

法
定

項
目

)

(
2
)
重

傷
慰

問
金

：
醫

院
檢

傷
分

級
1
、

2
級

每
人

2
0
萬

元
。

(
3
)
中

傷
慰

問
金

：
醫

院
檢

傷
分

級
3
級

每
人

3
萬

元
。

(
4
)
輕

傷
慰

問
金

：
醫

院
檢

傷
分

級
4
、

5
級

每
人

5
,
0
0
0
元

。

(
5
)
受

災
戶

慰
問

金
：

實
際

居
住

且
因

0
2
0
6
地

震

致
建

物
不

堪
居

住
之

住
戶

每
戶

2
0
萬

元
整

。

(
6
)
影

響
生

活
慰

問
金

：
針

對
○

二
○

六
地

震
大

樓
建

築
物

危
樓

拆
除

期
間

經
本

府
公

告
警

戒
區

內

或
經

本
府

建
設

單
位

評
估

因
拆

除
清

運
而

確
實

受

影
響

範
圍

內
之

實
際

住
戶

，
發

放
影

響
生

活
慰

問

金
每

戶
新

臺
幣

2
萬

元
。

(
1
)
死

亡
慰

問
金

：
死

亡
1
7
人

，
已

發
放

1
7
人

。

(
2
)
重

傷
慰

問
金

：
發

放
2
3
人

(
3
)
中

傷
慰

問
金

：
發

放
1
6
5
人

(
4
)
輕

傷
慰

問
金

：
發

放
4
7
人

(
5
)
受

災
戶

慰
問

金
：

已
發

2
1
5
戶

。

(
6
)
影

響
生

活
慰

問
金

：
影

響
生

活
慰

問
金

已
發

6
6
3
戶

。

結
案

第
 3

 頁
，

共
 8

 頁

 - 21 -



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花
蓮
縣
政
府
02
0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計
畫
一
覽
表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1
3年

8月
31
日
)

1
8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警

戒
區

安
全

撤
離

戶
短

期
安

置

實
施

計
畫

1
,
2
6
4
,
0
0
0

1
,
2
6
4
,
0
0
0

因
應

0
2
0
6
地

震
危

險
警

戒
區

域
內

之
住

戶
、

倒
塌

危
樓

拆
除

之
週

邊
住

戶
及

鑑
定

評
估

為
紅

黃
單

危

樓
之

住
戶

而
緊

急
撤

離
保

全
其

生
命

，
短

期
安

置

於
飯

店
之

經
費

。

1
0
7
年

2
月

1
2
日

至
5
月

3
1
日

核
銷

1
2
6
萬

4
,
0
0
0
元

，
合

計
撥

付
1
,
0
0
1

間
次

。
結

案

1
9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地

震
受

災
民

眾
口

腔
重

建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
指

定
用

途
）

1
,
3
2
9
,
0
0
0

9
0
7
,
0
0
0
補

助
受

災
戶

假
牙

最
高

4
萬

元
。

已
受

理
申

請
3
6
案

，
送

府
請

款
3
0
案

；
原

誤
扣

所
得

稅
補

撥
4
,
0
0
0

元
已

於
帳

面
統

計
，

前
次

報
告

為
多

列
此

筆
金

額
，

實
際

撥
付

金
額

確
實

為
9
0
萬

7
,
0
0
0
元

整
。

結
案

2
0

主
計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捐

款
管

理
稽

核
委

託

會
計

師
協

助
計

畫
3
0
0
,
0
0
0

1
8
0
,
0
0
0
規

劃
聘

僱
會

計
師

協
助

捐
款

管
理

稽
核

。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郭

俐
雯

會
計

師
)
業

已
完

成
履

約
事

項
，

出
具

「
花

蓮
縣

政
府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捐

款
專

案
會

計
報

告
」

，

本
府

已
辦

理
核

銷
付

款
。

結
案

2
1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受

災
戶

未
設

籍
但

實
際

居
住

者

租
金

補
助

計
畫

2
2
,
0
0
0
,
0
0
0

2
0
,
2
4
0
,
2
0
0

1
.
本

府
為

補
助

未
符

合
內

政
部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受
災

戶
租

金
補

貼
計

畫
之

民
眾

，
短

期
租

屋
需

求
。

2
.
非

受
毀

損
住

宅
所

有
權

人
（

承
租

戶
）

或
未

設

籍
於

該
住

宅
（

所
有

權
人

）
，

但
實

際
居

住
者

，

自
公

告
受

理
申

請
之

日
起

一
年

內
提

出
申

請
，

補

貼
期

程
最

長
為

2
年

，
依

法
規

定
按

月
撥

款
。

1
.
截

至
1
0
9
年

7
月

止
，

已
撥

付
租

金
補

貼
款

共
計

2
,
0
2
4

萬
2
0
0
元

。

2
.
本

案
2
4
期

租
金

補
貼

已
辦

理
完

成
。

結
案

2
2

教
育

處
本

縣
受

災
學

校
復

興
籃

球
運

動
（

日
本

籃
球

協
會

捐
款

指
定

用
途

）
2
7
5
,
0
0
0

2
7
5
,
0
0
0
本

縣
受

災
學

校
復

興
籃

球
運

動

1
0
8
年

9
月

1
9
日

簽
請

核
可

花
蓮

縣
0
2
0
6
地

震
受

災
復

興
籃

球
運

動
實

施
計

畫
核

定
補

助
縣

內
學

校
籃

球
校

隊
參

賽
及

培
訓

經
費

1
.
花

蓮
體

中
 
6
萬

5
,
0
0
0
元

2
.
秀

林
國

中
 
4
萬

元

3
.
吉

安
國

中
 
4
萬

元

4
.
花

崗
國

中
 
4
萬

元

5
.
中

正
國

小
 
3
萬

元

6
.
明

義
國

小
 
3
萬

元

7
.
北

昌
國

小
 
3
萬

元

結
案

2
3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受

災
戶

建
物

所
有

權
人

租
金

補

貼
展

延
1
年

計
畫

2
,
4
5
4
,
0
0
0

2
,
0
0
6
,
0
0
0
針

對
尚

未
購

屋
之

受
災

戶
所

有
權

人
，

展
延

1
年

租
金

補
貼

1
.
截

至
1
1
0
年

6
月

止
，

已
撥

付
租

金
補

貼
款

共
計

2
0
0
萬

6
,
0
0
0
元

。

2
.
本

案
已

全
數

撥
付

完
畢

，
擬

請
鈞

長
同

意
結

案
解

除
列

管
，

賸
餘

數
後

續
辦

理
繳

回
。

結
案

2
4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受

災
戶

異
地

重
建

租
金

補
貼

計

畫
2
,
3
2
0
,
0
0
0

2
,
3
2
0
,
0
0
0

參
與

本
府

異
地

重
建

方
案

之
重

建
戶

符
合

內
政

部

與
本

府
公

告
之

「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受

災
戶

租

金
補

貼
計

畫
」

或
「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受

災
戶

未
設

籍
但

實
際

居
住

者
租

金
補

貼
補

助
計

畫
」

，

領
有

租
金

補
貼

，
惟

該
工

程
未

能
在

前
開

計
畫

補

貼
期

限
內

完
工

，
為

協
助

前
開

受
災

戶
居

住
問

題

，
延

長
租

金
補

貼
期

限
1
年

6
個

月
（

1
8
期

）
。

1
.
截

至
1
1
0
年

9
月

已
核

撥
2
1
9
萬

8
,
0
0
0
元

。

2
.
查

經
費

剩
餘

1
0
萬

6
,
0
0
0
元

，
惟

最
後

一
期

預
計

核
撥

1
2
萬

2
,
0
0
0

元
，

尚
不

足
額

1
萬

6
,
0
0
0
元

（
=
1
2
2
,
0
0
0
-
1
0
6
,
0
0
0
）

，
並

依
會

議

紀
錄

決
議

簽
呈

本
本

府
鈞

長
同

意
辦

理
經

費
核

撥
，

總
計

撥
付

計

2
3
2
萬

元
。

3
.
本

案
房

屋
已

於
1
1
0
年

8
月

辦
理

交
屋

作
業

。

結
案

2
5

建
設

處

有
關

「
花

蓮
縣

希
望

工
程

安
心

住
宅

新
建

工
程

」

重
建

戶
（

所
有

權
人

）
申

請
台

電
電

桿
遷

移
地

下

化
施

工
案

3
0
0
,
0
0
0

2
6
0
,
5
4
9
重

建
戶

（
所

有
權

人
）

申
請

台
電

電
桿

遷
移

地
下

化

本
案

已
完

成
繳

納
施

工
費

用
，

台
電

依
申

請
書

需
求

施
作

工
程

並
已

施
工

完
竣

。
結

案

2
6

建
設

處
有

關
「

花
蓮

縣
希

望
工

程
安

心
住

宅
新

建
工

程
」

重
建

戶
陳

情
補

助
管

理
基

金
案

4
0
2
,
6
4
3

4
0
2
,
6
4
3
補

助
重

建
戶

管
理

基
金

本
案

已
依

法
撥

付
管

理
基

金
費

用
4
0
萬

2
,
6
4
3
元

。
結

案

第
 4

 頁
，

共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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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花
蓮
縣
政
府
02
0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計
畫
一
覽
表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1
3年

8月
31
日
)

2
7

民
政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

行
政

院
公

告
重

災
區

內
一

般

住
家

財
產

損
失

救
助

實
施

計
畫

，
建

議
倒

塌
戶

每

戶
救

助
1
0
萬

元

1
9
,
6
0
0
,
0
0
0

1
7
,
6
4
7
,
4
0
0

為
協

助
本

縣
0
2
0
6
地

震
災

區
內

倒
塌

戶
，

因
逢

震

災
造

成
動

產
損

失
，

影
響

生
活

，
予

以
救

助
，

針

對
已

拆
除

雲
門

翠
堤

、
白

金
雙

星
及

吾
居

吾
宿

3

棟
大

樓
建

築
內

之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

以
戶

為
單

位

，
每

戶
核

給
新

台
幣

1
0
萬

元
為

上
限

。

此
計

畫
已

於
1
1
0
年

4
月

3
0
日

結
束

，
在

1
1
0
年

5
月

核
定

4
戶

申
請

（

共
4
0
萬

元
）

，
共

受
理

1
7
7
戶

，
總

計
核

撥
金

額
為

1
,
7
6
4
萬

7
,
4
0
0

元
。

結
案

2
8

建
設

處
天

王
星

大
樓

為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危

險
建

築
物

張
貼

（
紅

、
黃

單
)
，

已
修

繕
完

成
經

費
不

足
案

2
3
9
,
7
4
1

2
3
9
,
7
4
1
天

王
星

大
樓

已
修

繕
完

成
，

經
費

不
足

補
差

額
案

已
完

成
付

款
結

案

2
9

建
設

處
內

政
部

辦
理

補
助

本
縣

花
蓮

市
林

森
路

3
2
2
號

建
築

物
（

昇
園

華
廈

）
耐

震
階

段
性

補
強

工
程

案
3
,
9
2
4
,
0
0
0

3
,
6
4
8
,
6
7
6
花

蓮
市

林
森

路
3
2
2
號

建
築

物
（

昇
園

華
廈

）
耐

震
階

段
性

補
強

工
程

已
完

成
付

款
請

結
案

結
案

3
0

建
設

處

關
「

花
蓮

縣
希

望
工

程
安

心
住

宅
 
新

建
工

程
」

重

建
戶

（
所

有
權

人
）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施
工

及
審

查

費
用

案

5
,
5
1
3
,
9
7
2

5
,
5
1
3
,
9
7
2
室

內
裝

修
施

工
及

審
查

費
用

（
非

裝
潢

費
用

）
本

案
業

已
撥

迄
結

案
，

擬
請

委
員

會
解

除
列

管
。

結
案

3
1

建
設

處
本

縣
新

城
鄉

大
漢

村
七

星
街

5
3
巷

5
號

、
7
號

因

0
2
0
6
地

震
後

修
復

房
屋

工
程

費
用

申
請

計
畫

案
3
,
1
5
2
,
7
5
0

3
,
1
5
2
,
7
5
0
本

縣
新

城
鄉

大
漢

村
七

星
街

5
3
巷

5
號

、
7
號

因

0
2
0
6
地

震
後

修
復

房
屋

工
程

費
用

已
完

成
付

款
結

案

3
2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希

望
工

程
安

心
住

宅
專

案
重

建
戶

重

建
增

加
面

積
差

額
案

（
代

墊
款

）
3
2
,
2
8
8
,
2
9
1

3
2
,
2
8
8
,
2
9
1

查
參

與
異

地
重

建
計

4
3
位

，
經

調
查

計
2
9
位

重
建

戶
須

由
善

款
協

助
墊

付
補

差
額

，
故

重
建

後
增

加

面
積

差
額

，
暫

由
重

建
戶

向
善

款
借

款
先

行
墊

付

，
俟

完
工

後
辦

理
抵

押
權

設
定

貸
款

歸
還

善
款

。

本
府

已
於

1
1
1
年

9
月

2
6
日

收
到

代
墊

重
建

救
助

金
，

代
墊

款
含

本
利

和
共

計
3
,
2
3
9
萬

7
,
6
7
0
元

，
該

筆
款

項
依

規
定

辦
理

繳
回

本
府

代
管

善
款

基
金

帳
戶

作
業

中
。

本
計

畫
代

墊
作

業
業

已
辦

理
完

畢
，

擬
請

鈞
長

同
意

結
案

。

結
案

3
3

建
設

處
「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家

園
重

建
救

助
實

施
計

畫
」

-

異
地

重
建

方
案

所
衍

生
之

其
他

法
定

支
出

案
5
,
9
3
6
,
4
8
5

5
,
8
0
0
,
2
4
5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家

園
重

建
救

助
實

施
計

畫
」

-

異
地

重
建

方
案

所
衍

生
之

其
他

法
定

支
出

，
如

印

花
稅

、
營

業
稅

等
。

營
業

稅
、

產
權

地
政

過
戶

規
費

、
地

政
士

委
託

費
、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委

託
費

等
費

用
業

已
撥

迄
。

結
案

3
4

原
行

處
本

縣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館

因
災

後
陸

續
損

壞
需

修
繕

案
1
,
4
7
0
,
0
0
0

6
1
4
,
9
6
1
本

縣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館

防
水

及
館

外
南

北
廊

道
地

磚
修

繕
。

本
案

1
1
1
年

2
月

1
1
日

竣
工

，
同

年
2
月

1
7
日

辦
理

查
驗

，
2
月

2
5
日

辦

理
驗

收
，

總
工

程
經

費
6
1
萬

5
,
7
3
8
元

，
已

辦
理

撥
款

完
竣

。
結

案

3
5

建
設

處
追

加
補

發
予

領
建

物
救

助
金

受
災

戶
受

災
金

額
，

與
異

地
重

建
戶

救
濟

相
同

案
2
0
7
,
3
8
2
,
1
0
9

1
9
3
,
0
6
6
,
0
6
1
追

加
補

發
予

領
建

物
救

助
金

受
災

戶
受

災
金

額
，

與
異

地
重

建
戶

救
濟

相
同

本
案

已
依

規
定

辦
理

撥
迄

三
棟

倒
塌

大
樓

受
災

戶
共

計
1
4
2
戶

（
含

多
退

少
補

）
差

額
重

建
救

助
金

。

本
計

畫
建

物
重

建
救

助
金

差
額

業
已

全
數

撥
迄

，
擬

請
鈞

長
同

意
結

案
。

結
案

3
6

教
育

處
1
1
0
年

度
美

崙
國

中
災

害
復

建
工

程
申

請
計

畫
案

5
,
4
3
0
,
0
0
0

5
,
3
8
3
,
8
9
5

1
.
籃

球
場

重
新

鋪
設

壓
密

、
塗

壓
克

力
漆

。

2
.
球

場
旁

為
保

存
地

基
，

加
設

導
根

板
。

3
.
處

理
因

地
震

造
成

球
場

高
低

差
及

排
水

系
統

。

業
依

1
1
2
年

2
月

3
日

府
教

體
字

第
1
1
2
0
0
1
0
3
8
5
函

同
意

核
結

。
結

案

3
7

文
化

局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復

興
街

5
5
號

災
修

補
強

整
建

工
程

計
畫

案
6
,
8
5
8
,
4
9
2

6
,
8
5
8
,
3
7
6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復

興
街

5
5
號

災
修

補
強

整
建

工
程

本
案

工
程

於
1
1
1
年

5
月

1
7
日

開
始

辦
理

設
計

，
1
1
1
年

8
月

1
9
日

工
程

開
工

，
於

1
1
2
年

1
月

1
9
日

完
工

，
並

於
1
1
2
年

2
月

2
2
日

驗
收

合
格

，

1
1
2
年

3
月

2
1
日

支
付

廠
商

尾
款

完
成

。

結
案

第
 5

 頁
，

共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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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花
蓮
縣
政
府
02
0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計
畫
一
覽
表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1
3年

8月
31
日
)

4
6

觀
光

處
、

建
設

處

【
現

階
段

由
觀

光

處
主

責
】

0
2
0
6
花

蓮
地

震
美

崙
溪

暨
兩

鐵
自

行
車

步
道

修
繕

案
1
3
,
7
3
8
,
5
0
0

1
0
,
6
1
9
,
6
7
2

美
崙

溪
及

兩
鐵

自
行

車
步

道
部

分
設

施
因

0
2
0
6
地

震
直

接
或

間
接

損
毀

，
該

地
段

為
本

縣
休

憩
之

熱

門
景

點
，

故
辦

理
相

關
修

繕
計

畫
，

以
維

民
眾

及

遊
客

安
全

。

本
案

已
於

1
1
1
年

8
月

2
9
日

完
成

工
程

驗
收

，
並

於
1
1
2
年

1
月

1
3
日

完

成
勞

務
結

算
驗

收
，

請
同

意
結

案
。

結
案

4
8

文
化

局
有

關
「

花
蓮

0
2
0
6
地

震
紀

念
裝

置
藝

術
設

置
」

，

申
請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捐

款
補

助
案

5
,
0
0
0
,
0
0
0

5
,
0
0
0
,
0
0
0

本
紀

念
碑

裝
置

採
以

公
共

藝
術

形
式

設
置

，
供

後

人
弔

念
、

警
惕

並
感

謝
震

災
期

間
救

災
英

雄
及

捐

助
單

位
無

私
奉

獻
。

8
/
2
4
於

萬
壽

抽
水

站
旁

(
A
案

設
置

點
)
辦

理
揭

幕
活

動
，

在
長

官
及

藝
術

家
蔡

文
慶

、
吳

建
福

等
貴

賓
共

同
為

作
品

剪
綵

，
期

待
藉

由
藝

術
銘

記
歷

史
，

療
癒

地
震

傷
痕

，
提

供
撫

慰
人

心
的

力
量

。
當

日
下

午
辦

理
藝

術
家

工
作

坊
及

防
災

教
育

講
座

，
帶

領
民

眾
拓

印
防

災
三

部
曲

及
傳

達
正

確
的

防
災

意
識

，
未

來
面

對
災

害
時

能
妥

適
處

理
。

*
秘

書
單

位
補

充
：

本
案

截
至

1
1
2
年

9
月

3
0
日

執
行

數
計

4
6
9
萬

9
,
0
3
5
元

，
惟

查
本

案
業

於
1
1
2
年

1
0
月

1
2
日

執
行

數
計

5
0
0
萬

整
已

執
行

完
畢

，
建

議
可

做
結

案
。

結
案

5
1

建
設

處
有

關
新

城
鄉

七
星

街
7
9
巷

路
面

改
善

工
程

案
1
,
2
5
0
,
0
0
0

1
,
2
4
5
,
2
8
0
七

星
街

 
7
9
 
巷

路
面

因
地

震
影

響
，

施
作

彩
色

噴

花
地

坪
改

善
工

程
1
1
2
年

7
月

1
8
日

業
已

簽
奉

核
撥

補
助

款
給

與
新

城
鄉

公
所

。
結

案

5
6

建
設

處

為
本

府
「

花
蓮

地
區

水
資

源
回

收
中

心
」

受
0
2
0
6

地
震

影
響

致
災

損
之

汙
水

處
理

設
備

，
申

請
汰

換

案

3
4
,
0
7
0
,
0
0
0

3
1
,
2
0
8
,
5
5
3
汙

水
處

理
設

備
汰

換

1
.
本

工
程

已
於

1
1
1
.
8
.
5
開

工
，

於
1
1
2
.
6
.
5
竣

工
。

2
.
工

程
結

算
金

額
為

3
,
0
6
3
萬

8
,
8
2
7
元

整
。

3
.
本

案
已

決
算

結
案

，
決

算
金

額
3
,
1
2
0
萬

8
,
5
5
3
元

。

結
案

建
設

處
7
0
0
,
1
1
4
,
8
4
8

6
8
8
,
6
0
9
,
2
1
9

1
.
異

地
重

建
方

案
：

入
住

安
心

住
宅

。

2
.
重

建
救

助
金

：
每

坪
1
1
萬

元
發

給
。

（
參

採
台

北
市

、
新

北
市

、
台

中
市

及
桃

園
市

公
開

招
標

之

公
共

住
宅

等
平

均
單

價
訂

定
。

）

「
0
2
0
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

轉
出

或
支

付
共

計
6
億

8
,
8
6
0
萬

9
,
2
1
9
元

，
其

中
包

含
重

建
救

助
金

5
億

4
,
4
2
0
萬

6
,
7
4
0
元

、
異

地
重

建
方

案

救
助

金
1
億

2
5
9
萬

3
,
9
0
9
元

、
土

地
價

購
金

額
4
,
1
8
0
萬

8
,
5
7
0
元

。

本
計

畫
建

物
重

建
救

助
金

業
已

全
數

撥
迄

，
擬

請
鈞

長
同

意
結

案
。

結
案

財
政

處
1
1
1
,
7
2
7
,
0
2
8

9
6
,
4
9
1
,
0
5
9

依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價

購
雲

門
翠

堤
、

白
金

雙
星

及

吾
居

吾
宿

三
棟

倒
塌

大
樓

受
災

地
。

1
.
截

至
1
1
3
年

3
月

3
1
日

止
，

全
案

目
前

已
購

回
1
4
5
件

，
仍

尚
有

2
4

件
未

購
回

。

2
.
本

府
1
1
2
年

8
月

4
日

以
府

財
產

字
第

1
1
2
0
1
4
8
9
1
2
號

函
通

知
待

 
購

回
受

災
地

持
有

人
(
共

計
2
5
戶

)
儘

速
將

私
有

土
地

權
利

範
 
圍

出
售

暫
登

記
予

本
府

管
理

(
含

設
定

抵
押

權
1
3
人

)
在

案
。

未
結

案

3
9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0
2
0
6
震

災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補

助

作
業

實
施

計
畫

5
0
,
4
0
0
,
0
0
0

3
0
,
6
0
8
,
2
2
8

1
.
補

助
「

損
壞

評
估

報
告

」
之

費
用

，
獨

棟
為

1

萬
元

，
公

寓
大

廈
為

樓
地

板
面

積
每

1
0
0
平

方
公

尺
8
,
0
0
0
元

，
不

足
以

比
例

計
算

。

2
.
損

壞
評

估
建

議
拆

除
者

，
以

拆
除

面
積

每
平

方

公
尺

新
台

幣
2
,
0
0
0
元

予
以

補
助

。
【

財
源

另
向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申
請

】

3
.
損

壞
評

估
建

議
補

強
者

，
以

修
復

金
額

予
以

補

助
，

以
3
0
0
萬

元
為

補
助

上
限

。

尚
有

2
戶

黃
單

戶
未

解
列

。
其

中
1
戶

無
意

願
修

復
，

另
一

戶
因

產
權

問
題

目
前

仍
無

法
修

繕
。

未
結

案

4
0

行
研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0
2
0
6
震

災
建

築
物

倒
塌

受
災

戶

求
償

訴
訟

經
費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4
6
,
6
7
0
,
0
0
0

6
,
1
1
4
,
3
5
2

補
助

0
2
0
6
震

災
建

築
物

倒
塌

受
有

損
害

之
請

求
權

人
求

償
訴

訟
經

費
（

含
律

師
費

及
訴

訟
費

）

1
.
支

付
張

睿
文

律
師

「
本

府
代

理
0
2
0
6
雲

翠
訴

訟
被

上
訴

第
二

審
訴

訟
程

序
委

任
律

師
採

購
價

金
2
3
萬

元
（

第
1
期

）
」

。

2
.
本

府
代

理
0
2
0
6
吾

居
吾

宿
倒

塌
大

樓
受

災
民

眾
所

提
強

制
執

行
程

序
，

花
蓮

地
院

民
事

執
行

處
於

1
1
3
年

7
月

1
6
日

實
行

分
配

，
強

制
執

行
程

序
中

支
出

之
費

用
（

鑑
價

費
1
2
,
2
0
0
+
複

丈
測

量
費

1
,
6
0
0
+
員

警
差

旅
費

2
0
0
，

共
計

1
萬

4
,
0
0
0
元

）
係

由
本

府
依

本
計

畫
以

善
款

支
應

，
為

得
優

先
受

清
償

之
債

權
，

現
此

筆
執

行
費

用
已

交
還

本
府

，
爰

將
1
萬

4
,
0
0
0
元

支
出

收
回

。

未
結

案

3
8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家

園
重

建
救

助
實

施
計

畫
及

0
2
0
6
震

災
受

災
地

救
助

實
施

計
畫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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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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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花
蓮
縣
政
府
02
0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計
畫
一
覽
表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1
3年

8月
31
日
)

4
1

民
政

處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忠

烈
祠

修
繕

工
程

3
,
0
0
0
,
0
0
0

0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忠

烈
祠

修
繕

工
程

需
變

更
項

目
，

工
程

變
更

設
計

，
追

加
工

程
經

費
。

8
月

3
0
日

與
廠

商
協

議
和

解
，

待
廠

商
和

解
書

用
印

送
達

本
府

未
結

案

4
2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0
2
0
6
震

災
未

設
籍

住
宅

貸
款

利
息

補

貼
計

畫

*
本

案
依

據
本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管

理
運

用
委

員
會

1
1
2
年

第
1
次

會
議

紀
錄

決
議

同
意

計
畫

執
行

數
有

變
動

時
列

管
報

告

8
4
,
8
7
2
,
6
4
0

3
4
,
8
2
2
,
8
2
9

花
蓮

縣
政

府
為

協
助

本
縣

0
2
0
6
震

災
未

設
籍

於
受

毀
損

住
宅

所
有

權
人

重
建

或
另

地
購

置
，

辦
理

受

災
戶

重
建

及
重

購
住

宅
貸

款
利

息
補

貼
。

（
本

案
經

費
包

含
2
0
年

補
貼

息
4
,
8
6
7
萬

2
,
6
4
0

元
、

2
0
年

經
理

銀
行

手
續

費
6
2
0
萬

元
、

2
0
年

信

保
提

存
費

2
,
8
0
0
萬

元
及

2
0
0
萬

元
印

花
稅

等
其

他

費
用

）

本
案

為
銀

行
貸

款
利

息
補

貼
，

補
貼

年
限

為
2
0
年

，
於

本
(
1
1
2
)
年

度
辦

理
第

3
次

簽
訂

契
約

事
宜

，
於

8
月

撥
付

第
二

期
手

續
費

計
1
5
萬

8
,
6
6
4
元

整
。

未
結

案

4
3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耐
震

補
強

案
3
6
,
0
0
0
,
0
0
0

2
,
4
0
4
,
0
6
4

花
蓮

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耐

震
補

強

1
.
1
1
2
年

1
2
月

追
加

預
算

審
議

通
過

後
總

經
費

計
5
,
0
0
3
萬

5
8
2
元

(
含

本
案

補
助

經
費

)
。

2
.
1
1
2
年

1
2
月

2
9
日

決
標

，
1
1
3
年

3
月

1
日

開
工

，
預

計
於

1
1
4
年

4
月

下
旬

竣
工

。

3
.
截

至
1
1
3
年

8
月

3
1
日

共
撥

付
5
1
8
萬

8
,
6
2
8
元

整
，

經
費

執
行

率
為

1
0
%
。

4
.
工

程
進

度
：

截
至

1
1
3
年

8
月

3
1
日

，
預

定
進

度
：

1
0
.
6
9
％

；
實

際
進

度
：

1
5
.
9
6
％

。

未
結

案

4
4

消
防

局
花

蓮
縣

特
種

搜
救

大
隊

執
行

震
災

救
援

用
之

車
輛

裝
備

器
材

及
強

化
防

災
知

識
之

V
R
防

災
體

驗
車

案
5
7
,
0
9
9
,
9
9
0

1
7
,
0
1
9
,
9
9
0

為
充

實
本

縣
特

種
搜

救
大

隊
執

行
震

災
救

援
用

之

安
全

防
護

裝
備

、
救

災
越

野
車

、
救

災
裝

備
器

材

及
強

化
防

災
知

識
之

V
R
防

災
體

驗
車

需
求

。

1
.
1
1
0
年

強
化

特
種

搜
救

大
隊

車
輛

暨
搜

救
裝

備
器

材
提

升
計

畫
，

共
計

2
案

，
進

度
如

下
：

(
1
)
鈦

合
金

籃
式

擔
架

輕
型

推
輪

系
統

組
已

於
1
1
2
年

1
1
月

2
3
日

驗
收

合
格

，
並

完
成

核
銷

。

(
2
)
搜

救
犬

運
輸

車
，

已
於

1
1
1
年

1
2
月

2
1
日

驗
收

合
格

，
並

完
成

核

銷
。

2
.
V
R
防

災
體

驗
車

：
本

案
原

匡
列

4
,
0
0
0
萬

，
惟

1
1
1
年

1
0
月

1
7
日

決

標
金

額
為

3
,
5
0
0
萬

，
並

於
1
1
3
年

1
月

1
2
日

驗
收

合
格

，
且

完
成

核

銷
；

爰
剩

餘
款

5
0
0
萬

元
預

計
用

於
後

續
擴

充
，

以
強

化
地

震
防

災

宣
導

執
行

。

未
結

案

4
5

消
防

局
花

蓮
縣

特
種

搜
救

隊
訓

練
基

地
訓

練
專

用
裝

備
器

材
及

維
護

保
管

設
備

案
1
6
,
6
2
6
,
0
0
0

0
購

買
本

縣
特

種
搜

救
隊

訓
練

基
地

訓
練

專
用

裝
備

器
材

及
維

護
保

管
設

備
。

特
種

搜
救

隊
訓

練
基

地
訓

練
器

材
裝

備
充

實
計

畫
，

共
計

3
案

預
定

進
度

如
下

：

有
關

火
災

搶
救

訓
練

裝
備

器
材

之
S
C
B
A
組

、
排

煙
機

、
救

命
器

已
核

銷
完

成
，

剩
餘

裝
備

5
0
8
萬

已
驗

收
完

成
，

刻
正

辦
理

核
銷

作
業

，

震
災

救
助

及
特

種
搜

救
訓

練
裝

備
器

材
已

核
銷

完
成

，
訓

練
附

屬
設

施
設

備
目

前
飲

水
機

及
冷

氣
機

已
核

銷
完

成
，

其
餘

項
目

(
約

1
7
5

萬
)
預

計
納

入
特

搜
基

地
二

期
工

程
中

建
置

。

未
結

案

4
6

文
化

局
有

關
本

縣
地

方
文

化
館

「
花

蓮
鐵

道
文

化
園

區
（

一
、

二
 
館

）
」

申
請

0
2
0
6
震

災
修

繕
補

助
款

案
7
,
1
0
2
,
8
3
2

6
,
8
4
7
,
2
6
2

本
案

配
合

文
資

局
經

費
，

於
進

行
震

損
部

分
修

復

及
結

構
基

礎
扶

正
，

回
復

文
化

資
產

原
貌

，
給

民

眾
安

全
之

使
用

空
間

。

1
.
本

案
工

程
於

1
1
2
年

5
月

2
2
日

完
成

驗
收

，
俟

工
作

報
告

書
及

因
應

計
畫

經
本

縣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後

辦
理

規
劃

設
計

監
造

結
算

驗
收

。

2
.
本

案
先

行
支

用
文

資
局

補
助

經
費

，
將

於
結

案
尾

款
支

用
0
2
0
6
經

費
。

未
結

案

【
報

結
】

4
7

文
化

局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美

術
館

及
演

藝
堂

結
構

補
強

二
期

工
程

計
畫

案
8
,
0
0
0
,
0
0
0

7
,
1
7
7
,
6
8
4

本
案

配
合

文
化

部
綜

發
三

期
經

費
，

用
於

美
術

館

及
演

藝
堂

結
構

補
強

規
劃

設
計

監
造

及
工

程
，

美

術
館

採
用

剪
力

牆
系

統
，

演
藝

堂
採

用
鋼

骨
制

震

系
統

進
行

補
強

。

相
關

計
畫

已
執

行
完

成
，

俟
相

關
經

費
核

算
後

報
結

。
未

結
案

【
報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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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花
蓮
縣
政
府
02
06
地
震
捐
款
專
戶
計
畫
一
覽
表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1
3年

8月
31
日
)

4
9

文
化

局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演

藝
堂

建
築

震
後

整
建

計
畫

案
9
8
,
0
0
0
,
0
0
0

1
,
1
1
9
,
1
0
8

延
續

結
構

補
強

工
程

後
，

進
行

建
築

物
裂

縫
、

粉

刷
層

剝
落

、
管

線
損

壞
滲

漏
、

補
強

後
外

觀
等

問

題
進

行
整

建
改

善
。

經
評

估
其

展
演

聽
影

音
及

空
間

設
備

須
更

新
，

本
局

刻
爭

取
花

東
基

金
四

期
，

為
避

免
內

部
裝

修
重

複
施

工
，

俟
計

畫
核

定
後

(
預

定
1
1
3

年
1
月

)
，

合
併

辦
理

規
劃

設
計

及
工

程
。

未
結

案

4
9

財
政

處
花

蓮
縣

0
2
0
6
震

災
受

災
地

維
護

管
養

計
畫

3
,
0
0
0
,
0
0
0

5
6
9
,
3
3
5

有
關

已
拆

除
0
2
0
6
震

災
倒

塌
之

雲
門

翠
堤

、
白

金

雙
星

及
吾

居
吾

宿
三

棟
大

樓
基

地
，

為
續

予
維

護

管
養

案
地

及
相

關
經

費
計

畫

截
至

1
1
3
年

8
月

3
1
日

止
，

已
完

成
基

地
環

境
定

期
清

掃
、

垃
圾

清
運

，
實

際
核

銷
經

費
累

計
5
6
萬

9
,
3
3
5
元

整
。

未
結

案

5
0

文
化

局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美

術
館

整
建

工
程

二
期

計
畫

案
5
0
,
0
0
0
,
0
0
0

1
6
,
2
5
6
,
5
8
7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美
術

館
整

建
工

程

1
.
室

內
災

損
裝

修
工

程
已

於
1
1
3
年

2
月

1
日

驗
收

，
刻

辦
理

規
劃

設

計
驗

收
。

2
.
外

部
整

建
部

分
同

1
1
(
演

藝
堂

建
築

後
整

建
計

畫
)
，

與
演

藝
堂

併

案
辦

理
。

未
結

案

5
1

文
化

局
花

蓮
縣

歷
史

建
築

美
崙

溪
畔

日
式

宿
舍

修
復

計
畫

案
6
8
,
2
0
9
,
2
2
8

6
5
,
3
7
8
,
0
0
1

花
蓮

縣
歷

史
建

築
美

崙
溪

畔
日

式
宿

舍
修

復

本
案

工
程

於
1
1
3
年

7
月

2
日

驗
收

完
成

,
監

造
勞

務
驗

收
於

1
1
3
年

7
月

2
6
日

驗
收

完
成

，
目

前
簽

呈
驗

收
結

算
證

明
書

中
，

預
計

1
1
3
年

9
月

底
完

成
結

案

未
結

案

5
2

建
設

處
為

本
縣

花
蓮

市
轄

內
各

抽
水

站
受

0
2
0
6
地

震
影

響

致
抽

水
機

組
損

壞
及

站
體

結
構

破
損

案
4
1
,
5
0
8
,
3
5
0

1
,
2
4
7
,
1
3
1

為
確

保
防

洪
抽

水
站

排
水

功
能

及
機

組
操

作
人

員

安
全

之
改

善
工

程

1
.
實

際
開

工
日

為
1
1
3
/
0
7
/
1
2
，

工
期

為
3
0
0
日

曆
天

，
預

定
竣

工
日

為
1
1
4
/
0
5
/
0
7
。

2
.
預

定
進

度
：

2
%

 
 
實

際
進

度
：

0
.
3
5
%

未
結

案

5
3

建
設

處
縣

道
1
9
3
線

吉
安

溪
橋

及
中

山
橋

改
建

工
程

案
2
7
0
,
0
0
0
,
0
0
0

4
,
5
7
8
,
0
0
0

縣
道

1
9
3
線

吉
安

溪
橋

及
中

山
橋

改
建

於
1
1
3
年

8
月

2
8
日

送
交

維
計

畫
至

道
安

會
報

初
審

，
並

要
求

依
審

查

意
見

修
正

後
再

送
道

安
會

報
審

查
中

。
未

結
案

5
4

警
察

局
有

關
本

局
「

花
蓮

警
光

會
館

耐
震

補
強

整
修

工

程
」

案
1
7
,
9
8
9
,
6
7
0

1
7
,
7
4
3
,
3
2
7

花
蓮

警
光

會
館

耐
震

補
強

整
修

1
.
本

案
業

於
1
1
2
年

1
0
月

2
5
日

工
程

結
算

完
畢

，
結

算
總

價
為

1
,
7
7
4

萬
3
,
3
2
7
元

整
。

2
.
建

議
於

本
次

會
議

報
結

，
解

除
列

管
。

未
結

案

【
報

結
】

5
5

消
防

局
特

種
搜

救
隊

訓
練

基
地

建
置

新
建

統
包

工
程

物
價

調
整

案
3
1
,
3
6
0
,
0
1
8

0
工

程
物

價
調

整
依

據
仲

裁
及

後
續

協
商

會
議

結
果

，
支

付
廠

商
2
5
9
5
萬

6
3
4
3
元

，
剩

餘
款

項
繳

回
公

庫
未

結
案

5
6

消
防

局
本

縣
防

災
教

育
館

裝
修

工
程

因
應

物
價

膨
脹

申
請

補
助

經
費

案
1
8
,
0
0
0
,
0
0
0

0
工

程
物

價
調

整

本
案

已
於

1
1
2
年

1
0
月

2
3
日

請
室

內
裝

修
廠

商
進

場
施

作
，

至
今

施

工
廠

商
依

契
約

已
提

送
4
次

估
驗

計
價

申
請

，
因

1
1
2
年

為
花

東
基

金

第
三

期
最

後
一

年
，

為
提

升
計

畫
執

行
率

，
故

相
關

費
用

核
銷

優
先

以
花

東
基

金
支

應
，

待
花

東
基

金
使

核
銷

完
畢

後
再

以
0
2
0
6
地

震
災

害
捐

款
辦

理
後

續
核

銷
作

業
。

目
前

花
東

基
金

已
核

銷
完

畢
，

因
辦

理
第

1
次

變
更

設
計

議
價

(
8
/
2
3

完
成

議
價

)
程

序
，

待
程

序
完

成
後

，
將

儘
速

請
施

工
廠

商
辦

理
第

5

次
(
末

期
)
估

驗
計

價
申

請
及

後
續

安
排

初
驗

及
正

驗
。

未
結

案

7
0
0
,
9
8
8
,
5
5
6

6
6
0
,
1
5
4
,
5
3
0

1
,
0
1
9
,
5
6
5
,
7
5
6

3
0
8
,
3
7
6
,
9
5
7

2
,
4
7
4
,
7
2
7
,
6
6
0

1
,
7
0
5
,
2
1
4
,
2
1
1

2
,
7
4
2
,
7
5
4
,
8
3
0

8
,
7
3
0
,
2
7
8

2
7
6
,
7
5
7
,
4
4
8

捐
款

收
入

+
利

息
-
全

案
總

計
（

A
+
C
-
B
）

結
案

總
計

全
案

總
計

（
B
）

【
備

註
:
餘

額
業

於
1
1
1
年

9
月

移
轉

至
花

蓮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

捐
款

收
入

（
A
）

利
息

收
入

(
截

至
1
1
1
年

6
月

)
（

C
）

未
結

案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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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B

金
額

金
額

2
億

6
,
8
8
1
萬

5
,
0
0
0
元

9
萬

8
,
9
9
4
元

2
,
0
0
8
萬

5
,
1
4
5
元

1
6
萬

5
,
9
2
7
元

4
億

1
,
5
0
0
萬

元

6
7
9
萬

7
,
7
2
1
元

2
5
6
萬

3
,
5
7
9
元

1
2
萬

6
,
0
0
0
元

4
,
6
9
7
元

2
3
萬

9
,
1
3
3
元

1
1
億

1
7
9
萬

9
,
3
8
6
元

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1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
9
1
8
地

震
災

害
慰

問
金

發
放

作
業

實
施

計
畫

1
2
,
0
0
0
,
0
0
0

1
0
,
7
2
6
,
4
0
0

依
據

本
縣

衛
生

局
0
9
1
8
地

震
災

害
本

縣
受

傷
民

眾
傷

等
判

定
資

料
，

各
項

慰
問

金
之

發
給

對
象

及
金

額
如

下

(
一

)
死

亡
者

：
每

人
發

給
新

臺
幣

5
0
0
萬

元
。

(
各

項
慰

問
金

內
含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所

發
放

之
死

亡
救

助
及

慰
問

金
)

(
二

)
重

傷
者

：
每

人
發

給
新

臺
幣

2
0
萬

元
。

(
三

)
中

傷
者

：
每

人
發

給
新

臺
幣

3
萬

元
。

(
四

)
輕

傷
者

：
每

人
發

給
新

臺
幣

5
,
0
0
0
元

。

計
畫

之
執

行
期

間
為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9
月

1
8
日

起
至

1
1
2
年

3

月
1
7
日

止
，

1
1
1
年

1
0
月

起
衛

生
局

提
供

6
批

傷
者

傷
等

新
增

名
單

，
死

亡
1
名

，
重

傷
2
1
名

，
中

傷
7
3
名

，
輕

傷
2
0
名

，
符

合
人

數
1
1
5
名

，
2
名

確
認

無
意

請
領

，
總

發
放

1
1
3
名

，
計

1
0
7
2
萬

6
,
4
0
0
元

。

結
案

2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9
1
8
震

災
財

產
損

失
汽

(
機

)
車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5
,
0
0
0
,
0
0
0

2
,
8
4
5
,
8
9
9

(
一

)
汽

車
：

1
.
報

廢
車

輛
：

殘
值

未
達

1
0
萬

元
者

，
定

額
補

助
1
0
萬

元
；

殘
值

超
過

1
0
萬

元
者

，
依

殘
值

補
助

。

2
.
部

分
毀

損
車

輛
：

補
助

維
修

費
(
上

限
1
0
萬

)
。

(
二

)
機

車
：

1
.
報

廢
車

輛
：

定
額

補
助

2
萬

。

2
.
部

分
毀

損
車

輛
：

補
助

維
修

費
(
上

限
2
萬

)
。

截
至

1
1
2
年

2
月

1
日

止
，

共
計

受
理

1
0
0
件

申
請

案
：

1
.
已

撥
款

9
8
件

，
共

計
2
8
4
萬

5
,
8
9
9
元

：

(
1
)
汽

車
：

維
修

5
2
件

、
報

廢
6
件

。

(
2
)
機

車
：

維
修

2
9
件

、
報

廢
1
1
件

。

2
.
未

核
發

2
件

：
放

棄
申

請
2
件

。

結
案

3
民

政
處

花
蓮

縣
0
9
1
8

震
災

區
內

一
般

住
家

財
產

損

失
救

助
實

施
計

畫
2
5
,
0
0
0
,
0
0
0

2
2
,
3
2
8
,
6
4
6

1
.
實

施
範

圍
:
玉

里
鎮

、
富

里
鄉

、
卓

溪
鄉

、
萬

榮
鄉

、
瑞

穗
鄉

為
限

。

2
.
計

畫
對

象
:
針

對
0
9
1
8
震

災
區

內
一

般
住

家
受

有
動

產
損

失
者

。

3
.
申

請
人

為
建

築
物

內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

動
產

所
有

權
如

為
數

人
共

有
者

，
應

推
派

一
人

代
表

申
請

。
申

請
人

應
為

真
正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死

亡
者

，
得

依
下

列
順

序
之

親
屬

代
為

申
請

：
(
一

)
配

偶
(
二

)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
三

)
父

母
(
四

)
兄

弟
姐

妹

(
五

)
袓

父
母

。

4
.
申

請
人

檢
附

申
請

書
向

所
在

地
鄉

鎮
公

所
申

請
，

審
核

通
過

後
救

助
款

由
花

蓮
縣

政
府

撥
款

。

5
.
申

請
範

圍
動

產
(
汽

機
車

除
外

)
例

如
電

視
、

冰
箱

、
洗

衣
機

、
冷

氣
、

其
他

家
電

、
生

活
必

需
品

等
。

6
.
修

正
水

塔
救

助
金

額
上

限
由

2
,
0
0
0
元

提
升

為
1
0
,
0
0
0
元

。

7
.
新

增
本

案
地

震
災

區
內

倒
塌

戶
，

無
法

提
出

相
關

證
明

得
檢

附
切

結
書

及
申

報
書

，
按

其
申

報
金

額
乘

4
折

核
給

救
助

金
，

救
助

金

額
以

戶
為

單
位

，
每

戶
核

給
新

台
幣

1
0
萬

元
為

上
限

。

至
1
1
2
年

4
月

3
0
日

止
一

般
住

家
財

產
損

失
救

助
金

已
全

數
發

放
完

畢
，

發
放

金
額

計
2
2
,
3
2
8
,
6
4
6
元

整
。

結
案

0
2
0
6
震

災
災

民
持

續
關

懷
與

支
持

0
4
0
3
震

災
計

畫
通

過
(
匡

列
數

)

序
號

1
至

5

0
9
1
8
地

震
計

畫
專

案
函

案
簽

准

序
號

1
5

4
億

1
,
0
5
5
萬

6
,
6
1
1
元

0
4
0
3
震

災
計

畫
專

案
函

案
簽

准

序
號

6
至

9

3
億

6
,
1
4
8
萬

3
,
9
2
0
元

0
4
0
3
退

款
金

額

匯
款

手
續

費
其

他
收

入

重
大

災
害

專
戶

剩
餘

款
2
億

9
,
5
8
6
萬

4
,
3
2
4
元

收
入

支
出

項
目

0
9
1
8
地

震
計

畫
總

核
定

數

花
蓮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收

支
統

計
表

花
蓮

縣
政

府
0
9
1
8
地

震
補

助
相

關
計

畫
一

覽
表

(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
1
3
年

8
月

3
1
日

)

總
計

利
息

(
資

料
統

計
截

至
1
1
3

年
6
月

)

0
9
1
8
震

災
指

定
捐

款
收

入

(
統

計
資

料
截

至
1
1
2
年

9
月

3
0
日

)
*
1
1
2
年

4
月

3
0
日

後

無
新

增
捐

款

6
億

9
,
1
2
4
萬

2
,
7
7
5
元

4
,
6
8
6
萬

9
,
5
4
8
元

0
4
0
3
震

災
指

定
捐

款
收

入

(
資

料
統

計
截

至
1
1
3
年

9
月

1
1
日

)
7
億

8
,
3
2
8
萬

1
,
6
4
1
元

專
戶

餘
額

(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
1
3
年

9
月

1
2
日

止
)

項
目

2
2
0
萬

3
,
1
4
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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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4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
9
1
8
地

震
短

期
收

容
安

置
期

間
住

宿
費

用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8
0
0
,
0
0
0

1
0
1
,
0
0
0

1
.
本

計
畫

之
補

助
對

象
為

：
建

物
因

0
9
1
8
地

震
被

鑑
定

為
須

張
貼

紅
色

或
黃

色
危

險
標

誌
，

且
實

際
居

住
在

該
建

物
內

，
無

其
他

建

物
可

居
住

，
亦

無
親

友
可

寄
居

，
有

短
期

安
置

收
容

需
求

之
民

眾
。

2
.
申

請
收

容
之

方
式

：
向

建
物

所
在

地
鄉

鎮
(
市

)
公

所
提

出
安

置
需

求
，

各
公

所
審

認
有

安
置

需
求

後
，

安
排

住
宿

於
合

法
旅

館
民

宿
業

者
實

施
安

置
收

容
。

3
.
補

助
標

準
及

補
助

期
間

：

（
1
）

補
助

標
準

參
考

公
務

人
員

國
內

出
差

旅
費

報
支

要
點

，
每

日
每

房
住

宿
費

用
最

高
補

助
2
,
0
0
0
元

整
，

覆
實

報
支

。

（
2
）

補
助

期
間

為
民

眾
提

出
需

求
之

日
起

至
有

關
單

位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或

本
府

建
設

處
)
公

告
房

屋
相

關
租

金
補

助
方

案
施

行
日

起

1
5
日

內
止

。

4
.
補

助
方

式
：

由
旅

館
民

宿
業

者
開

立
發

票
或

收
據

(
抬

頭
及

統
一

編
號

為
花

蓮
縣

政
府

9
4
5
0
4
5
0
3
)
、

住
宿

明
細

(
需

有
姓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及

詳
細

住
宿

日
期

)
及

帳
戶

資
料

，
函

送
各

鄉
鎮

(
市

)
公

所
初

審
。

公
所

初
審

後
函

送
本

府
複

審
。

本
府

複
審

核
定

後
，

逕
匯

款
予

業
者

。

至
1
1
1
年

1
1
月

1
7
日

止
，

計
有

5
家

業
者

(
客

亭
商

旅
、

原
鄉

商

旅
、

瓦
拉

米
客

棧
、

多
美

麗
民

宿
、

富
里

民
宿

)
來

文
申

請
補

助
，

已
於

1
1
1
年

1
2
月

2
3
日

辦
理

核
銷

完
竣

，
並

將
經

費
轉

回

母
計

畫
科

目
結

案
。

結
案

5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
9
1
8
地

震
受

傷
者

醫
療

照
顧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3
,
0
0
0
,
0
0
0

1
,
0
0
1
,
4
4
6

為
發

放
因

0
9
1
8
地

震
災

害
受

傷
之

民
眾

醫
療

照
顧

補
助

，
減

輕
其

家
庭

經
濟

負
擔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

補
助

項
目

：
(
一

)
醫

療
費

用
、

(
二

)
看

護
費

用
、

(
三

)
其

他
醫

療
及

照
顧

用
品

、
（

四
）

如
實

際
支

出
高

於
所

定
標

準
時

，
得

專
簽

另
定

補
助

金
額

。
補

助
標

準
詳

見
計

畫
。

截
至

1
1
2
/
9
/
1
7
止

本
計

畫
共

撥
付

4
2
件

，
發

放
金

額
共

計
新

臺
幣

1
0
0
萬

1
,
4
4
6
元

。

結
案

(
1
1
2
/
1
0
/
2
6
)

6
觀

光
處

花
蓮

縣
九

一
八

地
震

災
害

收
容

安
置

受
困

遊
客

補
貼

實
施

計
畫

1
8
0
,
0
0
0

3
7
,
5
0
0

1
.
本

案
當

日
發

生
道

路
中

斷
及

停
水

停
電

問
題

，
造

成
旅

客
無

預
警

滯
留

山
區

，
並

統
計

當
日

受
困

遊
客

約
計

6
0
0
名

以
上

，
當

地
農

戶
及

居
民

收
容

安
置

受
困

遊
客

衍
生

之
食

宿
補

貼
，

發
放

時
間

於
1
1
1
年

9
月

1
8
日

至
1
1
1
年

1
1
月

3
0
日

止
。

2
.
補

貼
對

象
及

金
額

如
下

：

(
1
)
 
辦

理
補

貼
對

象
：

設
籍

居
住

於
赤

柯
山

十
四

鄰
村

落
及

六
十

石
山

雲
閔

地
區

之
當

地
農

戶
及

居
民

。

(
2
)
 
辦

理
補

貼
金

額
：

災
害

發
生

期
間

，
提

供
收

容
住

宿
或

食
宿

予
受

困
之

不
特

定
人

士
，

補
貼

食
宿

經
費

每
人

新
臺

幣
伍

佰
元

整
。

3
.
統

計
符

合
本

案
補

貼
對

象
預

計
1
5
家

，
預

估
申

請
經

費
計

新
臺

幣
1
8
萬

元
整

。

1
.
本

案
經

費
執

行
結

果
已

核
發

金
額

計
新

台
幣

3
萬

7
,
5
0
0
元

，
賸

餘
款

項
計

1
4
萬

2
,
5
0
0
元

。

2
.
本

案
已

無
其

他
新

申
請

或
待

核
款

項
之

案
件

，
業

已
1
1
2
年

6
月

簽
報

並
完

成
賸

餘
款

繳
回

作
業

。

結
案

(
1
1
2
/
1
0
/
2
6
)

7
花

蓮
縣

地
方

稅
務

局

花
蓮

縣
0
9
1
8
地

震
全

毀
損

建
物

房
屋

稅
補

助
2
0
,
0
0
0

1
4
,
0
4
9

1
.
計

畫
對

象
:
名

列
0
9
1
8
地

震
受

損
房

屋
。

2
.
計

畫
經

費
:
2
萬

元
。

3
.
計

畫
簡

要
說

明
:

房
屋

全
毀

損
拆

除
或

經
縣

府
建

設
處

張
貼

紅
單

者
，

依
房

屋
稅

條
例

第
8
條

、
第

1
2
條

及
第

1
5
條

規
定

，
1
1
2
年

房
屋

稅
課

稅
期

間
係

自
1
1
1
年

7
月

1
日

至
1
1
2
年

6
月

3
0
日

止
，

故
震

災
前

1
1
1
年

7
月

至
1
1
1
年

8
月

止
計

2
個

月
之

房
屋

稅
(
截

至
1
1
2
年

3
月

3
1
日

止
應

納
稅

額

1
萬

4
,
0
4
9
元

)
仍

應
繳

納
，

依
法

不
得

免
徵

之
稅

額
由

補
助

款
繳

納
。

已
於

1
1
2
年

4
月

2
6
日

簽
准

辦
理

本
縣

0
9
1
8
全

毀
損

建
物

之
房

屋
稅

補
助

事
宜

，
由

「
花

蓮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

項
下

支
應

，
並

於
1
1
2
年

5
月

1
9
日

完
成

銷
帳

事
宜

。

結
案

(
1
1
2
/
1
0
/
2
6
)

8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9
1
8
地

震
災

害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緊

急
評

估
作

業
補

貼
實

施
計

畫
5
0
0
,
0
0
0

5
0
0
,
0
0
0

本
計

畫
補

助
對

象
為

依
災

害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緊

急
評

估
辦

法
規

定
辦

理
本

次
0
9
1
8
地

震
災

害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緊

急
評

估
作

業
之

評
估

人
員

（
以

下
簡

稱
評

估
人

員
）

所
屬

公
會

。
已

完
成

撥
付

作
業

，
建

請
解

除
列

管
。

結
案

(
1
1
2
/
1
0
/
2
6
)

9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9
1
8
震

災
一

般
住

家
建

築
物

毀
損

(
傷

)
修

繕
救

助
金

實
施

計
畫

1
0
0
,
0
0
0
,
0
0
0

77
,5

55
,0

25
 

為
協

助
0
9
1
8
地

震
震

災
造

成
建

築
物

損
傷

之
一

般
住

家
（

非
營

業
場

所
）

辦
理

修
繕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

截
至

1
1
3
年

8
月

3
1
日

止
已

收
2
2
0
3
件

，
其

中
已

簽
准

撥
款

件

數
計

1
9
7
4
件

，
不

符
資

格
或

重
複

申
請

退
件

案
件

數
8
6
件

，

民
間

團
體

已
修

繕
完

成
不

予
補

助
案

件
數

1
1
0
件

，
改

紅
黃

單

修
繕

或
拆

除
補

助
案

件
3
3
件

，
撥

款
金

額
計

7
,
7
5
5
萬

5
,
0
2
5

元
整

。

未
結

案

1
0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
9
1
8
震

災
租

金
補

貼
計

畫
3
8
,
4
0
0
,
0
0
0

9
2
2
,
0
0
0

1
.
為

協
助

因
0
9
1
8
池

上
地

震
災

害
致

所
居

住
住

宅
倒

塌
或

損
壞

，
而

需
至

他
處

租
屋

之
受

災
戶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

2
.
本

計
畫

之
補

助
對

象
及

申
請

資
格

如
下

：
申

請
人

於
0
9
1
8
震

災
前

居
住

之
住

宅
，

經
本

府
依

損
害

評
估

報
告

認
定

後
，

建
議

拆
除

或
修

繕
者

（
即

本
府

列
管

並
張

貼
紅

、
黃

單
之

建
築

物
）

。

3
.
計

畫
戶

數
：

2
0
0
戶

（
依

本
府

列
管

紅
、

黃
單

名
冊

數
量

推
估

）

4
.
申

請
期

程
：

本
計

畫
自

公
告

日
起

至
1
1
1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

5
.
補

貼
期

數
：

一
年

（
共

1
2
期

）
，

本
府

得
視

經
費

額
度

及
實

際
需

求
延

長
一

年
。

6
.
預

算
額

度
：

3
,
8
4
0
萬

元
整

【
1
6
,
0
0
0
(
補

助
額

度
上

限
)
X
 
2
0
0
(
預

估
戶

數
)
X
1
2
月

(
期

)
】

本
案

已
於

1
1
2
年

1
2
月

完
成

補
貼

撥
款

，
擬

請
委

員
同

意
結

案
。

未
結

案

【
報

結
】

1
1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0
9
1
8
震

災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拆

除
補

助
作

業
實

施
計

畫
3
0
,
0
0
0
,
0
0
0

1
3
,
7
8
5
,
4
8
5

為
救

助
本

縣
0
9
1
8
震

災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拆

除
建

築
物

以
加

速
後

續
重

建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

已
將

申
請

書
表

公
告

並
發

放
各

鄉
鎮

公
所

供
民

眾
申

請
中

，

本
救

助
金

實
施

計
畫

將
於

1
1
3
年

1
月

3
1
日

截
止

。
截

至
1
1
3
年

5
月

9
日

止
已

收
6
2
件

，
其

中
已

簽
准

撥
款

件
數

計
6
2
件

，
撥

款
金

額
計

1
3
,
7
8
5
,
4
8
5
元

整
。

未
結

案

第
 2

 頁
，

共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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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1
2

農
業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0
9
1
8
震

災
農

田
隆

起
、

凹
陷

及
田

埂
毀

損
整

復
救

助
金

實
施

計
畫

3
3
,
6
0
0
,
0
0
0

3
1
,
9
2
2
,
6
5
2

1
.
本

計
畫

所
稱

救
助

，
指

因
遭

受
0
9
1
8
地

震
災

害
，

致
耕

作
農

田
隆

起
、

凹
陷

及
田

埂
毀

損
情

形
，

政
府

發
給

救
助

金
，

以
協

助
受

災
農

民
儘

早
復

耕
復

建
，

降
低

損
失

 
。

2
.
本

計
畫

實
施

範
圍

為
玉

里
鎮

、
富

里
鄉

及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鄉
鎮

。

3
.
本

計
畫

之
救

助
對

象
，

指
實

際
從

事
農

業
之

自
然

人
。

4
.
申

請
救

助
之

農
地

隆
起

、
凹

陷
者

，
每

筆
土

地
申

請
面

積
應

達
0
.
0
1
公

頃
以

上
填

至
小

數
點

第
四

位
，

以
下

無
條

件
捨

去
 
(
救

助

金
額

則
四

捨
五

入
列

至
整

數
)
。

 
申

請
救

助
之

田
埂

毀
損

者
，

每
筆

土
地

申
請

長
度

應
達

0
.
1
公

尺
以

上
，

填
至

小
數

點
第

四
位

，
以

下
無

條
件

捨
去

 
(
救

助
金

額
則

四
捨

五
入

列
至

整
數

)
。

5
.
災

害
救

助
金

核
發

標
準

如
下

：

農
田

隆
起

、
凹

陷
 
︰

(
1
)
農

田
高

低
落

差
超

過
五

十
公

分
者

，
整

復
範

圍
(
含

農
田

四
週

之
田

埂
修

繕
 
每

公
頃

發
給

救
助

金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

(
2
)
農

田
高

低
落

差
二

十
至

五
十

公
分

者
，

整
復

範
圍

(
含

農
田

四
週

之
田

埂
修

繕
每

公
頃

發
給

救
助

金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田
埂

毀
損

：

(
1
)
原

貌
水

泥
田

埂
毀

損
修

復
每

公
尺

 
發

給
救

助
金

新
臺

幣
四

百
五

十
元

，
每

公
頃

上
限

一
百

公
尺

。

(
2
)
原

貌
非

水
泥

田
埂

毀
損

修
復

，
每

公
尺

發
給

救
助

金
新

臺
幣

三
百

元
，

每
公

頃
上

限
一

百
公

尺
。

本
案

以
報

送
案

件
皆

已
完

成
撥

付
作

業
，

建
議

解
除

列
管

。
未

結
案

【
報

結
】

1
3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0
9
1
8
震

災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修

繕
補

助
作

業
實

施
計

畫
2
0
,
0
0
0
,
0
0
0

1
3
,
3
3
8
,
4
0
9

為
救

助
本

縣
0
9
1
8
震

災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復

原
建

築
物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

已
將

申
請

書
表

公
告

並
發

放
各

鄉
鎮

公
所

供
民

眾
申

請
中

，

本
救

助
金

實
施

計
畫

將
於

1
1
4
年

1
月

3
1
日

截
止

。
截

至
1
1
3
年

8
月

3
1
日

止
已

收
5
7
件

，
其

中
已

簽
准

撥
款

件
數

計
5
7
件

，
撥

款
金

額
計

1
3
,
3
3
8
,
4
0
9
元

整
。

未
結

案

1
4

農
業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0
9
1
8
震

災
後

辦
理

鋼
構

型
組

合
屋

申
請

臨
時

建
築

許
可

審
查

要
點

－
涉

及
簡

易
水

土
保

持
申

報
書

案

3
1
5
,
0
0
0

3
1
5
,
0
0
0

為
配

合
相

關
單

位
就

本
縣

0
9
1
8
震

災
解

除
震

後
建

築
物

危
險

狀
態

，
爰

依
據

「
花

蓮
縣

0
9
1
8
地

震
災

後
辦

理
鋼

構
型

組
合

屋
申

請
臨

時
建

築
許

可
審

查
要

點
草

案
討

論
會

議
」

會
議

紀
錄

，
協

助
起

造
人

媒
合

相
關

單
位

協
助

撰
寫

水
土

保
持

申
請

書
件

。
本

案
皆

已
完

成
撥

付
作

業
，

建
議

解
除

列
管

。
未

結
案

【
報

結
】

1
5

建
設

處
玉
里
鎮
松
浦
里
松
浦
11
6之

6號
建
築
物
，
因
傾
斜
影

響
鄰
棟
黃
色
危
險
標
誌
建
物
拆
除
作
業
一
案

9
8
,
9
9
4

9
8
,
9
9
4

玉
里

鎮
松

浦
里

松
浦

1
1
6
之

6
號

建
築

物
，

因
傾

斜
影

響
鄰

棟
黃

色
危

險
標

誌
建

物
拆

除
作

業
，

為
避

免
鄰

棟
建

築
物

因
拆

除
至

傾
倒

而
有

施
工

危
險

之
虞

，
本

府
擬

依
前

開
建

築
法

相
關

規
定

委
託

連
順

土
木

包
工

業
辦

理
松

浦
1
1
6
之

6
號

建
築

物
強

制
拆

除
作

業
。

本
案

業
於

1
1
3
年

8
月

1
3
日

現
場

執
行

拆
除

完
成

，
並

已
簽

准

撥
款

，
建

請
解

除
列

管
。

新
增

【
報

結
】

4
6
,
5
0
0
,
0
0
0

3
7
,
5
5
4
,
9
4
0

2
2
2
,
4
1
3
,
9
9
4

1
3
7
,
9
3
7
,
5
6
5

2
6
8
,
9
1
3
,
9
9
4

1
7
5
,
3
9
3
,
5
1
1

1
建

設
處

梧
桐

寓
所

購
置

監
視

器
等

設
施

設
備

1
6
5
,
9
2
7

1
6
5
,
9
2
7

梧
桐

寓
所

購
置

監
視

器
等

設
施

設
備

本
案

已
於

7
月

間
施

工
完

竣
並

完
成

款
項

撥
付

事
宜

，
擬

請
委

員
會

同
意

解
除

列
管

。
結

案

1
6
5
,
9
2
7

1
6
5
,
9
2
7

1
6
5
,
9
2
7

1
6
5
,
9
2
7

1
6
5
,
9
2
7

1
6
5
,
9
2
7

1
建

設
處

04
03
震
災
紅
單
戶
、
黃
單
戶
及
其
他
災
民
之
中
長
期

安
置
計
畫
，

關
於
善
款
支
應
災
民
租
金
所
需
案

0
無

明
確

訂
定

，
會

議
決

議
由

業
務

單
位

細
部

規
劃

後
視

募
款

金
額

，
適

度
調

整
補

助
額

度

因
緊

急
安

置
受

災
戶

之
需

要
，

於
1
1
3
年

4
月

6
日

(
上

午
)
將

受
災

戶
租

金

補
貼

所
需

經
費

，
提

請
花

蓮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管
理

運
用

委
員

會
1
1
3
年

度
第

1
次

臨
時

會
審

議
，

惟
內

政
部

國
土

管
理

署
後

於
1
1
3

年
4
月

6
日

(
下

午
)
「

1
1
3
年

0
4
0
3
地

震
專

案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
中

表
示

同
意

參
採

「
0
2
0
6
花

蓮
縣

震
災

受
災

戶
住

宅
補

貼
方

案
」

及
縣

府
建

議
研

訂
0
4
0
3
花

蓮
縣

震
災

受
災

戶
住

宅
補

貼
方

案
後

，
「

0
4
0
3
震

災
受

災
戶

住

宅
補

貼
方

案
」

業
經

行
政

院
1
1
3
年

5
月

8
日

院
臺

建
字

第
1
1
3
1
0
1
1
7
0
2
號

函
核

定
在

案
，

該
方

案
中

租
金

補
貼

之
經

費
係

由
財

團
法

人
賑

災
基

金
會

及
中

央
住

宅
基

金
支

應
，

故
已

無
需

本
縣

賑
災

捐
款

支
應

，
故

無
實

施
計

畫
亦

無
執

行
數

。

未
結

案

【
報

結
】

2
建

設
處

04
03
震
災
各
項
搶
修
所
需
及
重
大
公
共
建
設
修
復
案

0
無

明
確

訂
定

，
會

議
決

議
由

業
務

單
位

細
部

規
劃

後
視

募
款

金
額

，
適

度
調

整
補

助
額

度
未

結
案

花
蓮

縣
政

府
0
4
0
3
地

震
補

助
相

關
計

畫
一

覽
表

(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
1
3
年

8
月

3
1
日

)

0
2
0
6
震

災
災

民
持

續
關

懷
與

支
持

相
關

計
畫

案
總

計
（

B
）

結
案

總
計

未
結

案
總

計

0
2
0
6
震

災
災

民
持

續
關

懷
與

支
持

(
統

計
日

期
：

截
至

1
1
3
年

8
月

3
1
日

)

結
案

總
計

未
結

案
總

計

0
9
1
8
地

震
相

關
計

畫
案

總
計

（
A
）

第
 3

 頁
，

共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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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主
辦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預
定

執
行

/
申

請
數

已
執

行
數

計
畫

內
容

結
案

/
未

結
案

辦
理

情
形

執
行

情
形

3
社

會
處

傷
亡
慰
撫
金

0
無

明
確

訂
定

，
會

議
決

議
傷

亡
及

失
蹤

人
數

尚
處

統
計

及
搜

救
階

段
，

中
傷

及
輕

傷
補

助
金

額
參

照
0
9
1
8
地

震
及

0
2
0
6
地

震
補

助
額

度
維

持
不

變
，

罹
難

者
及

重
傷

補
助

金
額

授
權

主
任

委
員

決
定

1
.
本

案
原

依
循

0
2
0
6
地

震
往

例
，

於
1
1
3
年

4
月

6
日

經
本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管

理
運

用
委

員
會

1
1
3
年

度
第

1
次

臨
時

會
通

過
運

用
善

款
補

助
0
4
0
3
地

震
傷

亡
者

；
嗣

後
經

盤
點

各
單

位
0
4
0
3
地

震
傷

亡
者

相
關

補
助

，
含

本
府

預
算

、
衛

生
福

利
部

及
財

團
法

人
賑

災
基

金
會

如
下

：

(
1
)
死

亡
救

助
：

本
府

2
0
萬

、
衛

福
部

2
0
萬

、
賑

災
基

金
會

6
0
萬

，
共

計

補
助

4
人

。

(
2
)
重

傷
及

醫
療

補
助

：
本

府
重

傷
救

助
1
0
萬

，
補

助
8
人

，
共

計
補

助
8
0

萬
；

衛
福

部
重

傷
救

助
5
萬

，
補

助
2
3
人

，
共

計
補

助
1
1
5
萬

；
賑

災
基

金

會
重

傷
救

助
1
0
萬

，
補

助
8
人

，
共

計
補

助
8
0
萬

元
、

賑
災

基
金

會
住

院
3

日
(
含

)
以

上
醫

療
補

助
5
萬

，
補

助
4
3
人

，
共

計
補

助
2
1
5
萬

。

(
3
)
0
4
0
3
地

震
指

定
捐

款
：

用
於

因
0
4
0
3
地

震
受

傷
但

不
符

合
請

領
各

項

醫
療

費
用

補
助

者
（

詳
如

附
表

B
項

次
7
）

。

2
.
綜

上
，

本
縣

因
0
4
0
3
地

震
罹

難
者

4
人

及
傷

者
2
4
8
人

（
依

本
縣

衛
生

局

提
供

之
名

單
）

，
皆

可
獲

得
補

助
，

爰
提

請
本

案
結

案
。

未
結

案

【
報

結
】

4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04
03
震
災
一
般
住
宅
建
築
物
災
損
修
繕
救
助

金
實
施
計
畫

1
5
0
,
0
0
0
,
0
0
0

67
,3

75
,4

80
為

協
助

0
4
0
3
地

震
震

災
造

成
建

築
物

災
損

之
一

般
住

宅
辦

理
修

繕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

已
將

申
請

書
表

公
告

並
發

放
各

鄉
鎮

公
所

供
民

眾
申

請
中

，

本
救

助
金

實
施

計
畫

將
於

1
1
4
年

6
月

3
0
日

截
止

。
截

至
1
1
3
年

9
月

6
日

止
已

收
2
,
5
0
8
件

，
其

中
已

簽
准

撥
款

件
數

計
1
,
7
7
2

件
，

撥
款

金
額

計
6
7
,
3
7
5
,
4
8
0
元

整
。

未
結

案

5
建

設
處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04
03
震
災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拆
除
修

繕
補
助
作
業
實
施
計
畫

2
6
5
,
0
0
0
,
0
0
0

3,
05

5,
04

3
為

救
助

本
縣

0
4
0
3
震

災
後

危
險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復

原
建

築
物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

已
將

申
請

書
表

公
告

並
發

放
各

鄉
鎮

公
所

供
民

眾
申

請
中

，

本
救

助
金

實
施

計
畫

將
於

1
1
4
年

6
月

3
0
日

截
止

。
截

至
1
1
3
年

9
月

6
日

止
已

收
1
6
件

，
其

中
已

簽
准

撥
款

件
數

計
1
6
件

，
撥

款
金

額
計

3
,
0
5
5
,
0
4
3
元

整
。

未
結

案

6
教

育
處

為
辦
理
化
仁
國
小
04
03
地
震
災
損
99
萬
7,
72
1元

整

案
9
9
7
,
7
2
1

0

一
、

本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指
定

捐
款

「
0
4
0
3
地

震
救

災
捐

贈
專

戶
」

指
定

捐
款

0
4
0
3
地

震
受

損
之

花
蓮

縣
縣

屬
高

國

中
小

及
附

設
幼

稚
園

：
新

臺
幣

(
以

下
同

)
1
0
0
萬

元
整

。

二
、

提
報

化
仁

國
小

災
損

金
額

9
9
萬

7
,
7
2
1
元

整
。

一
、

1
1
3
.
0
8
.
2
7
完

成
委

託
廠

商
設

計
規

劃
監

造
案

。

二
、

1
1
3
.
0
9
.
0
2
施

工
圖

說
及

預
算

審
查

中
，

俟
廠

商
修

正
完

成
，

將
進

行
招

標
作

業
。

未
結

案

7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4
03
地
震
傷
者
醫
療
費
用
補
助
計
畫

1
,
0
0
0
,
0
0
0

81
5,

00
0

一
、

為
協

助
因

花
蓮

縣
0
4
0
3
地

震
受

傷
之

民
眾

，
不

符
合

請
領

各
項

賑
助

之
醫

療
費

用
補

助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為
減

輕
其

家
庭

經
濟

負
擔

，
發

放
期

間
於

計
畫

公
告

實
施

日
起

至
1
1
3
年

1
1
月

3
0
日

止
。

二
、

 
醫

療
補

助
之

發
給

對
象

：
本

國
籍

於
0
4
0
3
地

震
期

間
入

院
且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者

(
一

)
未

住
院

，
並

於
本

縣
衛

生
局

提
供

之
中

傷
名

冊
者

。

(
二

)
住

院
天

數
未

達
可

請
領

賑
災

基
金

會
專

案
賑

助
3
日

(
含

)
以

上
醫

療
補

助
者

。

三
、

核
發

金
額

及
人

數
：

每
名

新
臺

幣
5
,
0
0
0
元

，
發

放
2
0
0
名

，
共

計
新

臺
幣

1
0
0
萬

。

四
、

本
計

畫
經

費
由

「
花

蓮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省

私
立

統
一

企
業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指

定
捐

款
支

應
」

。

1
.
補

助
2
0
0
名

，
發

文
通

知
檢

附
存

摺
影

本
，

已
收

1
6
3
件

，
8

月
底

全
數

簽
出

撥
款

。

2
.
餘

3
7
件

未
繳

存
簿

封
面

民
眾

將
再

次
發

文
通

知
。

未
結

案

8
社

會
處

花
蓮
縣
04
03
地
震
低
收
、
中
低
收
受
災
戶
生
活
慰
問

金
計
畫

4
,
6
0
0
,
0
0
0

0

一
、

為
協

助
因

花
蓮

縣
0
4
0
3
地

震
受

災
之

低
收

、
中

低
收

入
戶

者
，

減
輕

其
家

庭
經

濟
負

擔
，

特
訂

定
本

計
畫

，
發

放
期

間
於

計
畫

公
告

實
施

日
起

至
紅

黃
單

建
物

判
定

停
止

後
3
個

月
止

二
、

補
助

對
象

：
0
4
0
3
地

震
紅

、
黃

單
受

災
戶

，
並

於
0
4
0
3
地

震
時

實
際

居
住

於
紅

、
黃

單
受

災
地

址
，

且
於

0
4
0
3
地

震
前

具
有

低

收
、

中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者

。

三
、

核
發

金
額

及
人

數
：

指
定

捐
款

金
額

合
計

4
6
0
萬

，
符

合
對

象
截

至
1
1
3
年

5
月

2
8
日

低
收

3
0
戶

、
中

低
收

2
2
戶

，
合

計
5
2
戶

，
符

合
對

象
增

加
中

，

最
終

核
發

金
額

採
平

均
核

發
給

符
合

對
象

。

四
、

本
計

畫
經

費
由

「
花

蓮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
臺

灣
省

不
動

產
開

發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聯

合
會

4
1
0
萬

及
中

華
行

善
功

德
會

指
定

5
0
萬

指
定

捐
款

支
應

」
。

須
待

安
遷

救
助

疑
義

案
件

審
核

結
果

後
盤

點
低

(
中

低
)
收

入

戶
數

量
，

8
月

尚
未

有
進

度
，

預
計

9
月

底
前

完
成

撥
款

。
未

結
案

9
社

會
處

辦
理
有
關
本
縣
重
大
災
害
民
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
指
定

捐
款
「
04
03
地
震
救
災
捐
贈
專
戶
」
，
捐
贈
於
黃
姓

建
教
生
20
萬
元

2
0
0
,
0
0
0

0

一
、

依
民

法
順

位
黃

母
邱

玉
萍

為
第

一
順

位
繼

承
黃

姓
建

教
生

賑
災

捐
款

2
0
萬

元
。

二
、

本
賑

災
捐

款
2
0
萬

元
，

指
定

匯
入

黃
母

邱
玉

萍
郵

局
帳

戶
(
局

號
0
0
9
1
0
6
5
/
帳

號
0
1
7
3
5
9
4
)
，

支
應

黃
姓

建
教

生
相

關
喪

葬
費

用

等
，

降
低

黃
母

經
濟

壓
力

及
適

切
運

用
。

8
月

尚
未

有
進

度
，

預
計

9
月

底
前

完
成

撥
款

。
未

結
案

0
0

4
2
1
,
7
9
7
,
7
2
1

7
1
,
2
4
5
,
5
2
3

4
2
1
,
7
9
7
,
7
2
1

7
1
,
2
4
5
,
5
2
3

0
4
0
3
地

震
相

關
計

畫
案

總
計

（
C
）

未
結

案
總

計

結
案

總
計

第
 4

 頁
，

共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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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5日府社助字第 1110077379A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19日府社助字第 1120098309號函修正發布第十點、

第十一點規定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7日府社助字第 1120259014號函訂定發布第二

點、第五點規定 

 

一、花蓮縣政府為統籌監督管理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以下簡稱本專

戶），以期使捐款能發揮最大效益，特設「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

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委員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主任委

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花蓮縣縣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解聘時，亦

同： 

(一)花蓮縣政府人員。 

(二)賑災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 

前項第一款之人數不得逾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三、依行政院公告為受災區域，且考量各災害救濟期程不同，各災害受災民

眾至多推派五人代表列席會議，並經主席同意後始得發言。 

四、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有關機關（構）或民間團體代表職務異

動時，應改派代表補足原任期；專家或學者出缺時，應予補聘，其任期

至原聘任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會至少每六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由主任委員擔

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 

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委員如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本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六、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幹事二人，由縣政府人員兼任。 

七、本專戶之資金來源如下： 

 - 31 -



                                                                               附件一 

(一) 中華民國一○七年二月六日之震災，其捐款賸餘款。 

(二) 民間賑災捐款。 

(三) 本專戶孳息。 

八、本專戶之運用原則： 

(一)花蓮縣境內重大災害之預防及災民救助、災後復原重建等有關事

項。 

(二)提供中華民國一○七年二月六日發生之震災受災戶持續之關懷與

支持。 

九、 本會任務如下： 

(一) 本專戶之運用方針及計畫之審議。 

(二) 本專戶之管理及收支事項。 

(三) 本專戶之保管稽核事項。 

(四) 其他經提請審議事項。 

十、遇緊急災變或其他因素無法召開實體會議，且有急迫動支需求，得採線

上會議方式，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或採書面簽署提案意見書方式，

經所有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動支，並提付下次委員會追認。 

十一、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花蓮縣政府人員者，得依規定

支給出席費或交通費。 

    本會所需經費由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十二、本專戶之會計事務，依政府會計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專戶之收支及支用細目應定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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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第二屆任期：113年 3月 22日至 115年 3月 21日 

序號 委員類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1 主任委員 顏新章 花蓮縣政府 副縣長 

2 副主任委員 饒忠 花蓮縣政府 代理秘書長 

3 

賑災相關之

學者、專家 

委員 李秀如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系 教授 

4 委員 林武順   律師 

5 委員 許正次   律師 

6 委員 張睿文   律師 

7 委員 劉燕湖   建築師 

8 委員 陳品妤   律師 

9 民間企業經

營、管理專

家 

委員 林欣榮 慈濟醫院 院長 

10 委員 徐輝明 花蓮東華大學 校長 

11 

本府代表 

委員 楊姿宜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處長 

12 委員 陳加富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處長 

13 委員 鄧子榆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處長 

14 委員 劉台文 花蓮縣政府財政處 處長 

15 委員 鍾美珠 花蓮縣衛生局 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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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組織架構 

召集委員：紅十字會總會會長王清峰 

副召集委員：副縣長蔡運煌 

 

主任委員：副縣長顏新章 

副主任委員：代理秘書長饒忠 

執行秘書：社會處救助科科長-楊玉如 

幹  事：主計處會計科科長-周雅萍 

幹  事：行研處法制科科長-侯  廷 

委員：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李秀如 

律師代表-林武順 

律師代表-許正次 

律師代表-張睿文 

花蓮縣建築師公會代表 

律師代表-陳品妤 

東華大學校長徐輝明 

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 

主計處處長楊姿宜 

社會處處長陳加富 

建設處處長鄧子榆 

財政處處長劉台文 

衛生局副局長鍾美珠 

社會處－ 

生活扶助： 

辦理受災

者之臨時

或短期收

容處所費

及死亡、傷

害、住院、

房屋毀損

或其他慰

問金等事

宜 

行研處： 

災 後 法

律 扶 助

費用 

主計處、

財政處： 

辦理經費

監督管理

及核銷 

衛生局－ 

身心重建： 

辦理受災

者後續醫

療、心理諮

詢及災區

民眾健康

管理 

建設處： 

租 金 補

貼、災後

建 築 重

建事宜 

其他局處： 

依業務性

質由縣府

承辦局處

辦理相關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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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提案流程圖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4日 111年度第 2次會議通過 

  

 

 

 

 

符合 有疑義或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外單位或受災民眾提案 

依業務性質(各局處主責)由

縣府承辦局處府簽提案內容

及提案單一層決行(請會辦

秘書單位社會處) 

檢附相關資料送執行小組

(開會時間約委員會前 2週) 

退回(補件) 1.送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

管理運用委員會審議。 

2.提案單位或受災代表列席報告。 

補件再送委員會

或退回 

由府相關局處與提案單

位或受災代表共同執行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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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2年度第2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2年 10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開會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參、主    席：顏主任委員新章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陳俐均 

陸、歷次會議未解除列管案辦理情形： 

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1 
111.1.

17 

花蓮縣文化局

復興街 55 號災

修補強整建工

程計畫申請補

助 685 萬 8,492

元案，提請審

議。 

花蓮縣

文化局 

照案通過。但仍請文

化局補充說明本案與

0206地震之關連性，

以明運用本經費之合

理性。 

 

秘書單位說明： 

1.本案業於112年6月

7日報結，惟審計室

112年8月14日來文

查調(附件六-1)，

表示本案會議紀錄

未說明本案與0206

地震之關連性，爰

本案重新請文化局

補充相關資料。 

1.經 查 經 濟 部

20180206花蓮地震

地質調查報告所示

第8頁圖1-1-2-3，

復興街55號確實位

於米崙斷層活動地

質敏感區中，先以

敘明。 

2.且調查報告中復興

街55號位址屬於米

崙斷層南段地表變

形範圍內，如第18

頁圖2-1-1-1所示，

其當時有受調查顯

示建物受損位址皆

處於敏感區範圍內

及周遭區域（當時

1. 持 續 列

管。 

2.有關回函

審 計 室

內容，請

文 化 局

詳 述 前

使 用 機

關 單 位

名稱、當

時 提 案

經過、急

迫 性 事

實 與 關

聯性。 

3.下次大會

會 議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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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2.另請業務單位補充

說明審計室 112年

10月18日來文說明

二相關事宜。 

復興街55號未被提

報其原因，當時建

物所有權另有單位

且建物狀態可能為

閒置情形故未被主

動提報調查現勘），

爰此復興街55號建

物受損情形為0206

地震所致，實屬一

定合理性。 

3.另該調查報告第38

頁提及復興街及周

遭區域皆出現建築

物毀損之情形，進

可推論0206地震影

響復興街55號受損

之可能性。 

4.查，地震造成地表

位移情形可由調查

報告第86頁起，GPS

移動站之變形觀

測，如第89頁圖3-

3-4及第 90頁圖3-

3-5所示皆顯示水

平垂直位移情形顯

計 於 半

年 後 召

開，請文

化 局 與

審 計 室

討 論 有

關 建 物

與 0206

關 聯 性

之 回 函

可 否 待

下 次 委

員 會 後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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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著，其為地震波帶

來地表之影響。 

5.綜上所示，復興街

55號之位址，皆處

敏感帶內，當時調

查損壞顯著之區域

及地震波位移明顯

之範圍，故復興街

55號受0206影響確

實有之合理性。 

6.附件詳見經濟部

20180206花蓮地震

地質調查報告 QR 

CODE及附件六-2。 

 

 

 

 

 

7.有關審計室112年

10月18日來文補充

說明如下：復興街

55號建物於0206地

震當時所有權另有

單位，且當時無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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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迫使用需求。至110

年撥用至文化局認

養後有急迫使用需

求，且當時已過公

務預算編列情形，

爰提報案件至本縣

0206震災災害捐款

管理委員會。 

2 
111.05

.18 

異地重建戶陳

情 0206 地震受

災戶異地重建

停車位不足、監

視器不足及隔

音牆或氣密窗

設置一案，簽，

報請公鑑。 

梧桐寓

所主委

石佩玉

君 

持續列管。 

本案已於7月間施工

完竣並完成款項撥付

事宜，擬請委員會同

意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3 
111.11

.14 

修正購置本縣

特種搜救隊訓

練基地訓練專

用裝備器材及

維護保管設備

項 目 ( 共 計

1,662 萬 6 千

元)。 

花蓮縣

消防局 
持續列管。 

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

訓練器材裝備充實計

畫，共計 3 案預定進

度如下： 

有關火災搶救訓練裝

備器材之 SCBA組、排

煙機、救命器已進入

履約階段，震災救助

及特種搜救訓練裝備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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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器材已核銷完成，訓

練附屬設施設備目前

規格研擬中。 

4 
111.11

.14 

0918 震災農田

隆起、凹陷及田

埂毀損救助金

核發標準。 

農業處 持續列管。 

截至 112 年 9 月 30

日，玉里鎮公所報送

核定案件業已核撥

2,603 萬 2,239 元，

富里鄉公所報送核定

案件業已核撥 560 萬

4,573元，共計 3,163

萬 6,812元。 

持續列管。 

5 
111.12

.22 

花蓮縣政府辦

理 0918 震災後

危險建築物修

繕補助作業實

施計畫。 

建設處 持續列管。 

已將申請書表公告並

發放各鄉鎮公所供民

眾申請中，本救助金

實施計畫將於 113 年

1月 31日截止。截至

112年 9月 30日止已

收 48件，其中已簽准

撥款件數計 48件，撥

款 金 額 計 869 萬

7,119元整。 

持續列管。 

6 
111.12

.22 

有關「花蓮縣

0918 地震災後

辦理鋼構型組

合屋申請臨時

農業處 持續列管。 

本案已協助起造人媒

合相關單位協助撰寫

水土保持申請書件，

計 3案。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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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建築許可審查

要點」(草案)涉

及簡易水土保

持申報書一案。 

112.6.

7 

「花蓮縣政府

辦理 0918 震災

後辦理鋼構型

組合屋申請臨

時建築許可審

查要點－涉及

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案」匡列

金額追加案。 

照案通過。 

7 
112.6.

7 

花蓮縣 0918 震

災後危險建築

物拆除補助作

業實施計畫規

定（修訂採部分

拆除之補助規

定）。 

建設處 照案通過。 

已將申請書表公告並

發放各鄉鎮公所供民

眾申請中，本救助金

實施計畫將於 113 年

1月 31日截止。截至

112年 9月 30日止已

收 61件，其中已簽准

撥款件數計 61件，撥

款金額計 1,358 萬

5,485元整。 

持續列管。 

8 
112.6.

7 

花蓮縣 0918 地

震災害後危險
建設處 照案通過。 

已完成撥付作業，建

請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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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建築物緊急評

估作業補貼實

施計畫（再行匡

列金額）。 

9 
112.6.

7 

修正「花蓮縣歷

史建築美崙溪

畔日式宿舍修

復計畫」內容。 

花蓮縣

文化局 
照案通過。 

1.至 112 年 9 月底預

定進度 86.70％；實

際進度 87.69％。 

2.本案於 111年 12月

14 日開工，預計於

112 年 11 月下旬竣

工。 

持續列管。 

 

柒、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 有關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經費如

下： 

截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本委員會收入計新臺幣(以下同)3 億

1,673萬 6,580元(0206剩餘款 2億 9,586萬 4,324元、0918地

震指定捐款 2,008萬 5,145元及利息 78萬 7,111 元)；支出計 2

億 6,898萬 1,327元(0918 地震計畫匡列數 2億 6,881萬 5,000

元、0206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匡列數 16萬 5,927 元及匯款

手續費 400元)，爰剩餘款計 4,775萬 5,253元。經費情形如下： 

項目 金額 

A-0206捐款剩餘款 2億 9,586萬 4,324元 

B-0918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 9月 30日) 
2,008萬 5,1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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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4月 30日後無新增捐款 

C-利息 

  (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 6月底) 
78萬 7,111元 

收入小計 3億 1,673 萬 6,580元 

D-花蓮縣 0206地震災害捐款人異議聲明退

款 
0元 

E-0918地震計畫總核定數 2億 6,881萬 5,000元 

F- 0206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 16萬 5,927元 

G-匯款手續費 400元 

支出小計 2億 6,898 萬 1,327元 

H-總捐款剩餘數(H=A+B+C-D-E-F-G) 4,775萬 5,253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二、 有關本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計畫執行狀況（截

至 112年 9月 30日），報請公鑑。 

(一)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核定計畫共計 60案，

已結案 37 案，請已結案相關業務單位留意將計畫剩餘款轉

回主計畫科目。本次會議列管案件為未解除列管案計 23案，

辦理情形詳附表 A 項次 38(財政處)至 60，請相關業務單位

報告。 

(二)本次報結計畫計 4案，已執行數共計 4,807萬 3,505元。明

細如下: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A項次 46 

觀光處、建設

處 

【現階段由

觀光處主責】 

0206 花蓮地震美崙溪暨

兩鐵自行車步道修繕案 

1,061 萬 9,6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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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2. 附表 A項次 48 文化局 

有關「花蓮 0206 地震紀

念裝置藝術設置」，申請

花蓮縣 0206震災捐款補

助案  

500萬 

*秘書單位補充：

本案截至 112 年

9 月 30 日執行數

計 469 萬 9,035

元，惟查本案業

於 112年 10月 12

日執行數計 500

萬 整 已 執 行 完

畢，建議可做結

案。 

3. 附表 A項次 51 建設處 
有關新城鄉七星街 79 巷

路面改善工程案 124萬 5,280元 

4.附表 A項次 56 建設處 

為本府「花蓮地區水資源

回收中心」受 0206 地震

影響致災損之汙水處理

設備，申請汰換案 

3,120 萬 8,553

元  

總執行數 4,807萬 3,505元 

(三)查本縣 0206 震災民間捐款除「花蓮縣 0206 震災社會救助金

專戶」外，「花蓮希望工程安心住宅專案專戶(臺銀) 」、「花

蓮縣 0206 震災受災地救助專戶(土銀) 」、「花蓮縣 0206 震災

災民及受災產業救助(臺銀) 」三個專戶皆已辦理結清 ，亦

有下表 2 個專戶請相關局處計畫執行完畢後，移轉專戶餘額

至「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並辦理專戶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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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責處室 專戶名稱 
截至 112年 10月 15

日餘額 
備註 

1 社會處 

花蓮縣 0206 震災

社會救助金專戶

(臺銀) 

8億 107萬 4,579元 

 

2 建設處 

花蓮縣 0206 未設

籍於受毀損之重

建(購)住宅貸款

利息補貼專戶(土

銀) 

5,121萬 649元 

本專戶計畫內

容包含 20 年期

貸款利息補貼。 

3 財政處 

花蓮縣 0206 震災

受災地救助金專

戶(臺銀) 

1,634萬 160元 計畫執行中。 

總金額 8億 6,862萬 5,388 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三、有關本委員會 0918 震災及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相關計

畫案件列管情形如下（截至 112年 9 月 30日）： 

(一)0918 震災及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相關計畫核定案

件共計 15 案，已結案 4 案，請已結案相關業務單位留意將

計畫剩餘款轉回主計畫科目。本次會議列管案件為未解除列

管案計 11 案，辦理情形詳附表 B。 

(二)本次報結計畫計 5案，已執行數共計 171萬 8,922元。明細

如下: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B項次 5 社會處 
花蓮縣 0918 地震受傷者醫療照

顧補助實施計畫 
100萬 1,4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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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2.附表 B項次 9 觀光處 
花蓮縣九一八地震災害收容安置

受困遊客補貼實施計畫 
3萬 7,500元 

3.附表 B項次 10 
花蓮縣地

方稅務局 

花蓮縣 0918 地震全毀損建物房

屋稅補助 
1萬 4,049元 

4.附表 B項次 14 建設處 
花蓮縣 0918 地震災害後危險建

築物緊急評估作業補貼實施計畫 
50萬元 

5.附表 B項次 15 建設處 梧桐寓所購置監視器等設施設備 16萬 5,927元 

總執行數 171萬 8,922 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花蓮縣警察局所屬花蓮警光會館廳舍耐震補強整修工程」擬辦理第1

次變更設計（後續擴充）一案。(附件八) 

提案單位：花蓮縣警察局 

說    明： 

一、本案工程總預算為新臺幣（以下同）1,798萬9,670元整，扣

除間接工程費153萬7,560元（設計監造費118萬1,368元、工

程管理費30萬9,327元、空污費4萬6,865元），實際辦理工

程發包預算計1,645萬2,110元，於112年1月11日以1,580萬

元決標，同年3月6日開工，工程履約期至同年7月13日止，

施工期間有部分結構體及設施，與現行工項發生疑義，亟

需增加工項併案處理，為維持建物整體耐震強度及提升機

關形象，並提供良好住宿環境，爰於112年5月25 日由本局

會同承商及設計監造單位至案地會勘，以符合本局實際需

求；另為有效運用標餘款及提升採購效率，以提供更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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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之住宿使用空間，遂提列增減施作項目，委請設計

監造單位完成預算書圖辦理第1次變更設計（含後續擴充）。 

二、本案工程招標預算金額 1,645萬 2,110元，決標金額 1,580

萬元，標餘款為 65萬 2,110元，案經本局提列增減施作項

目，並參照設計監造單位提送第 1 次變更設計預算書圖，

編列調整之詳細價目表，增加工項個別提列，相關項目如

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一式計價，依總價與原契約價

金總額比例增加之，核算增加工程項目及數量，原工程契

約金額 1,580 萬元，擬調整為 1,645 萬 2,108 元，所增加

之 65萬 2,108元，擬由本案標餘款項下支應。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本府於 112年 7月 7 日以府社助字第 1120135879

號函知，經 15 名委員全數同意修正，並於 112 年度第 2

次委員會補列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0206地震災害外國鈔券與硬幣捐款一批未兌換新臺幣，

其價值計新臺幣(以下同)約4,719元(詳附表)，其後續處理方

式，提請討論。(附件九) 

提案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說    明：  

一、0206 地震災害捐款截至今日仍有一批外國鈔券與硬幣未

兌現，其來源自本國外交部接收海外街頭 0206 地震災害

善款；另依據臺灣銀行花蓮分行 107 年 3 月 22 日花蓮外

字第 10700010951 號函說明二所示：「鑑於日圓非本國貨

幣，本行買入後須透過外商銀行運送至國外賣出，硬幣因

價值與重量不符比例，航空運費高昂，不敷成本，外商銀

行不予受理，本行無法辦理兌換；鈔券則可直接至本行兌

換為新臺幣」，爰外國鈔券如於銀行有牌告匯率資訊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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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流通貨幣版本即可兌換，惟外國硬幣因價值與重量不符

比例，航空運費高昂，銀行無法辦理兌換。 

二、查現有 0206 地震災害捐款外國鈔券仍有(一)港元 100 元

1張，計 100元、(二)美金 100元 1張及 1 元 1張，計 101

元、(三)人民幣 10 元 3 張、5 元 1 張及 1 元 1 張，計 36

元未兌換。擬請委員會同意鈔券於銀行兌換，並以「善心

人士」之名義捐入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運用。 

三、另查現有外國硬幣包含俄羅斯盧布 1 盧布、印尼盾 2 印度

尼西亞盧比、緬甸元 109緬元、泰銖 55銖、歐元 8.75歐

元等，因上揭說明一之理由無法於銀行辦理兌換。擬請同

意依據匯率開放府內同仁兌換，或提起討論其他方案，並

同樣以「善心人士」之名義捐入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

款專戶運用。 

決    議：照案通過，幣值依據兌換當日之匯率辦理。 

 

玖、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111年花蓮縣消防局 VR防災體驗車採購案」剩餘經費支

用案。 

提案單位：花蓮縣消防局 

說  明： 

一、旨揭採購案經費來源為本縣 0206 地震災害捐款專戶計畫

「花蓮縣特種搜救大隊執行震災救援用之車輛裝備器材及

強化防災知識之 VR防災體驗車案」，經費額度為新臺幣（下

同）4,000 萬元，已於 111年完成招標，決標金額為 3,500

萬元，尚餘 500萬元可支用。 

二、依說明一所述剩餘經費 500萬元，本局規劃支用方式如下： 

(一)112 年 5月 10日本局於防災教育館施工現場實地勘查

並與施工廠商召開花蓮縣防災教育館室內裝修(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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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工程大廳變更設計及主視覺暨主題名稱會議，會議

中決議辦理防災教育館 1 樓大廳變更設計，新增工程

項目總費用為 234 萬 6,139元（如附件 3）。 

(二)本局採購之 VR防災體驗車，原配置 5 組內含防火防災

宣導軟體之穿戴式 VR設備隨車使用。基於宣導軟體可

共享使用並讓更多縣民能接觸體驗，擬再購置穿戴式

VR 設備 33套（如附件 4 所示，上揭採購案單價 1套 8

萬元整，33 套共需 264 萬元，若後續採購時價格隨市

場異動，則調整購買數量，購買費用以標餘款 500 萬元

扣除說明 2第 1點新增工程所需費用後之額度為上限）

供各分隊辦理宣導活動時使用。 

三、防災教育館室內裝修工程已無足夠經費辦理大廳變更設計

所新增工程項目，但為求防災教育館大廳之意象完整性、

在地性及強化宣導效能，擬向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

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提請同意使用「111 年花蓮縣消防局

VR防災體驗車採購案」剩餘經費支應。 

決    議： 

一、本案不允通過。 

二、如仍有需求，請消防局先行將剩餘款 500 萬元繳回，

並分為兩項計畫於下次會議提案。 

 

壹拾、散    會：下午 14時 45 分 

 - 49 -



1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3年度第1次臨時會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3年 4月 6日（星期六）上午 9時 

貳、開會地點：花蓮縣消防局 501 會議室 

參、主    席：顏主任委員新章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鍾宜珊 

陸、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 有關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經費如

下： 

本委員會經費源自本縣 0206震災民間捐款剩餘款，截至 113年

4 月 5 日，本委員會收入計新臺幣(以下同)3 億 2,125 萬 2,005

元(0206 剩餘款 2 億 9,586 萬 4,324 元、0918 地震指定捐款

2,008 萬 5,145 元、0403 地震指定捐款 401 萬 7,594 元、利息

128萬 245元及其他收入 4,697元)；支出計 2億 6,898萬 1,327

元(0918 地震計畫匡列數 2 億 6,881 萬 5,000 元、0206 震災災

民持續關懷與支持匡列數 16萬 5,927元及匯款手續費 400元)，

爰剩餘款計 5,227萬 678元。經費情形如下： 

項目 金額 

A-0206捐款剩餘款 2億 9,586萬 4,324元 

B-0918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 9月 30日) 

*112年 4月 30日後無新增捐款 

2,008萬 5,145元 

C-0403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資料統計截至 113年 4月 5日晚上 9時) 
401萬 7,594元 

D-利息 

  (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 12月底) 
128萬 2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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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E-其他收入 4,697元 

收入小計 3億 2,125 萬 2,005元 

F-花蓮縣 0206地震災害捐款人異議聲明退款 0元 

G-0918地震計畫總核定數 2億 6,881萬 5,000元 

H- 0206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 16萬 5,927元 

I-匯款手續費 400元 

支出小計 2億 6,898 萬 1,327元 

J-總捐款剩餘數(J=A+B+C+D+E-F-G-H-I) 5,227萬 678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柒、提案討論： 

案由、 

提案：  

一、因應 0403震災紅單戶、黃單戶及其他災民的中長期安置計

畫，關於善款支應災民租金所需案。 

二、因應 0403震災各項搶險搶修所需及重大公共建設修復案。 

三、因應 0403震災傷亡慰撫需支應善款案。 

決議： 

一、第一案租金補助因收容所關閉後衍生受災戶住所問題，較

為急迫，請業務單位先行使用中央計畫款項，不足款再行

使用善款，並作為優先支應第一順位。 

二、第三案傷亡慰撫金，中傷及輕傷補助金額將參照 0918地震

及 0206地震補助額度維持不變，其中罹難者及重傷補助金

額視本次募款迄日之善款金額授權主任委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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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三提案涉及建物勘查及評定；傷亡及失蹤人數尚處統

計及搜救階段，同意三項提案由業務單位細部規劃後視募

款金額，再適度調整補助額度。 

三、 臨時動議：無 

 

四、 散    會：上午 10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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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3年度第2次臨時會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3年 4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9時 

貳、開會地點：花蓮縣第五會議室 

參、主    席：顏主任委員新章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鍾宜珊 

陸、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 有關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經費如

下： 

本委員會經費源自本縣 0206震災民間捐款剩餘款，截至 113年

4 月 17 日 15 時止，本委員會收入計新臺幣(以下同)6 億 6,994

萬 8,700 元(0206 剩餘款 2 億 9,586 萬 4,324 元、0918 地震指

定捐款 2,008 萬 5,145 元、0403 地震指定捐款 3 億 5,271 萬

4,289 元、利息 128 萬 245 元及其他收入 4,697 元)；支出計 2

億 6,909萬 7,788元(0918 地震計畫匡列數 2億 6,881萬 5,000

元、0206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匡列數 16萬 5,927 元及匯款

手續費 11 萬 6,861元)，爰剩餘款計 4 億 85萬 912元。經費情

形如下： 

項目 金額 

A-0206捐款剩餘款 2億 9,586萬 4,324元 

B-0918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 9月 30日) 

*112年 4月 30日後無新增捐款 

2,008萬 5,145元 

C-0403震災指定捐款收入 

 (資料統計截至 113年 4月 17日下午 3時) 
3億 5,271萬 4,289元 

D-利息 128萬 2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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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 12月底) 

E-其他收入 4,697元 

收入小計 6億 6,994 萬 8,700元 

F-花蓮縣 0206地震災害捐款人異議聲明退

款 
0元 

G-0918地震計畫總核定數 2億 6,881萬 5,000元 

H- 0206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 16萬 5,927元 

I-匯款手續費 11萬 6,861元 

支出小計 2億 6,909 萬 7,788元 

J-總捐款剩餘數(J=A+B+C+D+E-F-G-H-I) 4億 85萬 912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柒、提案討論： 

案由、 

提案一：花蓮縣 0403震災一般住宅建築物毀損(傷)修繕救助金實施

計畫。 

決議： 

一、 鑒於本計畫係參酌 0206及 0918震災毀損計畫擬定，原則同

意。 

二、 計畫名稱及內容，「傷」字不適用於建物，請予以修正。 

三、 另請限定對象，以利對重覆申請者採取返還措施。 

四、 第九點截止日期修正至 114年 6 月 30日。 

 

提案二：花蓮縣政府辦理 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修繕補助作業

實施計畫。 

決議： 

一、 本案原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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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草案第八點辦理修繕解除紅、黃單列管流程，考量本計畫係

補助拆除及修繕，建物結構補強另依據《災害後危險建築物

緊急評估辦法》辦理，爰解除列管一事不列於本計畫內容。 

三、 請修正第十點補助項目及計算方式，金額請一致以萬元呈

現。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9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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